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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从事说明、定律与因果的研究，最早是从“科学说明”概念开始

的。亨普尔（ＣａｒｌＧｕｓｔａｖＨｅｍｐｅｌ）的科学说明模型被誉为科学概念之

哲学分析的典范。但是即使是构建如此精妙的科学说明模型，仍然遇

到了很多反例与困难。我对此十分好奇，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我意识

到，亨普尔的模型也称为“覆盖律”模型，但是对于什么是自然定律，他

本人却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而自然定律在科学哲学中也是很有争议

的核心问题之一。于是，我希望把科学说明与自然定律联系起来，寻找

它们共同的答案。

我做这项研究，讲起来也有师承上的关系。我在美国匹兹堡大学

科学哲学研究中心访问时，遇到曾任中心主任的杰拉德·马西（Ｇｅｒａｌｄ

Ｍａｓｓｅｙ）教授。他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曾在密歇根州立大学

任教，而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何秀煌教授当年

也曾在那里读书。于是我问他是否认识一位来自台湾的学生，他立刻

说出了何秀煌教授的名字。我又惊又喜，他则很开心地解释说，何教授

是他的学生。他又很自豪地加了一句：亨普尔是他自己的博士生导

师。这样推算起来，我还算是亨普尔的第三代传人呢。

“科学说明与自然定律”于２００４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立项。随后我受哈佛大学邀请，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学年赴哈佛—燕京学

社任访问学者；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又受匹兹堡大学科学哲学研究中心

邀请，担任了访问学者。笔者在国外专门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尤其

是匹兹堡大学在科学哲学专业长期排名世界第一，大师会集，如科学说

明模型的创建人亨普尔、因果机制模型的提出者萨尔蒙（ＷｅｓｌｅｙＳａｌｍ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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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物理学哲学大家、其他情况均同定律的最重要反对者厄曼（Ｊｏｈｎ

Ｅａｒｍａｎ）等都曾在此任教。我充分利用机会，收集了很多资料，并且当

面向很多大牌教授请教。在此期间，完成了“科学说明的观念与自然定

律的进路”、“有没有其他情况均同定律”等论文的英文初稿。

２００６年７月回国之后，我受清华大学委托，负责承办第１３届国际

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担任总学术委员会

理事以及组委会秘书长。这是国际逻辑学界与科学哲学界的最高盛

会，每四年一届，可称得上是逻辑学与科学哲学的奥运会。因为国际参

会者多达五六百人，但是组委会经费较困难，工作人员也很少，因此我

殚精竭虑，努力工作，最终大会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９～１５日在北京胜利

召开。

因为承办第１３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的工作极其

繁重，我被迫中断了课题研究。但是，我也通过本届大会结识到更多的

国际知名学者。尤其是我与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格利莫尔（Ｃｌａｒｋ

Ｇｌｙｍｏｕｒ）、瑞典哥德堡大学韦斯特斯塔尔（ＤａｇＷｅｓｔｅｒｓｔｈｌ）两位教授

合作编辑了第１３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论文集———

《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第１３届国际大会论文集》（Ｌｏｇ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

ｔｅｅｎ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由英国国王学院出版社于２００９年出

版，本人任通讯编辑。论文集收录了国际顶尖学者的最新论文，使我能

够进一步了解国际学术前沿。

我还促成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与匹兹堡大学科学哲学研究

中心的长期合作，创办了“清华—匹大科学哲学暑期学院”。从２００８年

起的三年中，我分别邀请了米切尔（ＳａｎｄｒａＭｉｔｃｈｅｌｌ）教授讲授“生物学

哲学”课程，梅里莉·萨尔蒙（ＭｅｒｒｉｌｅｅＳａｌｍｏｎ）教授讲授“社会科学哲

学”，格利莫尔教授讲授“计算与因果”，诺顿（ＪｏｈｎＮｏｒｔｏｎ）教授讲“物

理学哲学”。这不仅促进了国内外科学哲学的交流，对我本人的课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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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是很大的提高。

课题立项的时候，我主要关注的是科学说明与自然定律的关系。

后来的研究发现，因果性概念对于理解说明与定律也是至关重要的，因

此加入了因果，最终成为了“说明定律因果”的复杂“三体”问题群。

这些年来，我陆续完成了一些课题中的专题研究，发表期刊论文７篇，

录用论文２篇，全部为ＣＳＳＣＩ核心期刊，并且于２０１０年初步完成了书

稿《说明、定律与因果》。

本书主要从事了几个专题研究，并且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综合。

（１）在第一章“亨普尔科学说明模型及其问题”中，笔者充分肯定

了亨普尔对科学哲学的巨大贡献，并对他提出科学说明模型的过程做

了历史回顾。当然，他的科学说明模型遇到了很多哲学问题与挑战，本

书也对此做了如实综述。

（２）关于“科学说明六十年”，笔者回顾了科学说明概念６０年的发

展，既表明了科学说明的新模型和新观念，也指出了它们的问题。最终

认为自然定律是科学说明所必须的，对定律的理解将有助于解决说明

的问题。

（３）关于“自然定律的本质”，笔者指出了规则性进路的问题，也表

明了必然性进路的逻辑困难。范弗拉森（ＢａｓｖａｎＦｒａａｓｓｅｎ）和吉尔

（ＲｏｎａｌｄＧｉｅｒｅ）否定自然定律的做法，只是改变了问题的提法，并没能

取消或解决问题。米切尔的科学定律维度很有见地，但是她反对自然

定律与偶适概括的二分，不是很有说服力。笔者提出，自然定律的必然

性是由自然界规定的，这是个本体论问题，必然性进路对此有很好的总

结；自然定律是我们用以解释和改造世界的最佳融贯系统，规则性进路

较好地回答了自然定律的知识论进路。

（４）关于“科学说明的观念与自然定律的进路”，笔者总结了论证

说明观念与定律进路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范弗拉森提倡说明语用学

是因为他反对自然定律概念；萨尔蒙的因果机制模型也与他的因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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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联系。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基切尔（ＰｈｉｌｉｐＫｉｔｃｈｅｒ）的说明统

一模型能够和自然定律的规则性进路很好地吻合；而梅勒（Ｄ．Ｍｅｌ

ｌｏｒ）、萨尔蒙、卡特赖特（Ｎａｎｃｙ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等人的观点均有不融贯之

处。因此，笔者仍然坚持定律对于说明的必要性，并且在认识论上选择

说明统一模型与自然定律的规则性进路。

（５）关于“因果机制与定律说明”，笔者从四个方面反驳了萨尔蒙

的因果机制模型，主张定律优先于因果，是科学说明最核心的部分。并

且最终提出：在本体论上的次序是事件（或过程）、因果、规则性（定

律）、科学体系，但在认识论上的次序可能是科学体系、定律，然后再有

说明和因果。

（６）关于“有没有其他情况均同定律”，笔者逐一反驳了厄曼等三

人对其他情况均同（ＣｅｔｅｒｉｓＰａｒｉｂｕｓ，简称ＣＰ）定律的质疑，并且指出

了厄曼对待自然定律与ＣＰ定律的立场可能逻辑不一致。笔者建议，

关于自然定律的柏拉图主义和休谟派观点之间有很大的张力，如果我

们放弃当代科学中残存的柏拉图主义，ＣＰ定律的观念可能并不那么

难以接受。

（７）关于“说明与还原”，笔者回顾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且把“还

原”概念细分为：语言还原、理论还原、学科还原、微观还原、本体论还

原、方法论还原、知识论还原、说明还原等诸多概念，从而对相应的还原

论给出了简评。

（８）关于“科学说明与历史解释”，笔者支持亨普尔把科学说明模

型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做法，并且对观念论者所提出的反驳分别都做了

回应。当然，笔者最终也承认，历史中的“解释”概念是“科学说明”不能

涵盖的。因此笔者的立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在方法

论上仍然可以是统一的。这样的统一未必是以自然科学来征服或取代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式来完成，而可能是在自然科学中找到人文的

因素，通过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习，最终三者统一为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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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９）关于“说明、定律与因果”，笔者最终形成了整体论式的综合。

我们的科学知识是整体式的体系，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定律。有了定

律，我们可以说明和预测世界上的现象；也可以在科学与现实生活中寻

找因果关系。说明、定律与因果这三个概念都可以有更为松散的理解，

因此这三个概念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也能够很好地应用到社会

科学中去。于是，自然与人文的界限可以打通，我们最终又回到了统一

的科学体系。

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逻辑分析与科学史案例研究。从成果上

看，笔者对于这几个专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论证，不仅在国内很有创新，

从国际上看也有一定的新意。

本书的研究主要是纯基础理论研究。科学说明、自然定律与因果

性，这三个概念都是西方科学哲学中的核心课题。国际科学哲学协会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ＰＳＡ）的２００８年度大会上，

就曾把归纳问题与因果（及其与定律、说明的关系）列为一般科学哲学

的两大重点研究对象。希望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澄清科学中的常用的说

明、定律与因果等概念，并最终加深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哲学的应

用价值与社会影响通常是间接的：科学哲学的研究促进科学的发展；

科学发展为人类带来应用价值与社会影响。

因为说明、定律与因果是国际科学哲学界的前沿问题，因此研究有

很大的难度。我个人觉得自己对于说明与定律的研究比较成熟，对因

果的探讨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此外，因为事务繁忙，课题的形式主要是

中文书稿和中文论文。虽然有几个专题曾经用英文在国际会议上宣

读，但是如果能够发表相关的英文论文，可能会有更大的国际影响。

本书的写作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慷慨资助（项目批

准号０４ＣＺＸ００４，项目证书号２０１１０１１４）。各篇论文的构思主要是在匹

兹堡大学任访问学者期间完成的。在此也非常感谢匹兹堡大学的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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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如：厄 曼、诺 顿、米 切 尔、梅 里 莉·萨 尔 蒙、格 伦 鲍 姆（Ａｄｏｌｆ

Ｇｒüｎｂａｕｍ）、古普塔（ＡｎｉｌＧｕｐｔａ）等。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格利莫尔教

授，在因果性问题上给予了诸多解答。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福

斯特（ＭａｌｃｏｌｍＦｏｒｓｔｅｒ）教授受我邀请，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学年在清华大学教

书，也经常和我探讨国际上科学哲学的前沿问题，给予我很多启示。

本书能够完成并出版，我首先要感谢父母亲。他们永远默默地支

持我的科研与教学，是我寂静求道、清贫为学的坚强后盾。清华大学科

技与社会研究所的同事也为我的科研教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前后两

任所长曾国屏教授、吴彤教授都积极为我申请课题，鼓励纯学术的基础

研究；杨舰教授更是为促成本书尽快出版贡献良多。最后也感谢清华

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之前已帮我出过《相对主义》、《科学哲学问题

研究》，算起来这是我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第三本专著了。本书的责任

编辑工作认真负责，校对一丝不苟，保证了书稿的质量。我在此也深表

谢意。

我学术略有小成，离不开老师的悉心培养。我生也有幸，总是能够

遇到德艺双馨的老师。例如，初中班主任缪耀斌老师、高中班主任周祥

昌老师、硕士生导师寇世琪教授、博士生导师何秀煌教授以及香港中文

大学的石元康教授、关子尹教授等，还有各个时期的多位老师，都对我

的成长起过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因此，谨以本书献给教我育我的诸

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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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亨普尔科学说明模型

及其问题

第一节　绪　　论

　　我们每天要对大量的现象进行说明。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问，日全

食是怎么回事？我今天怎么会感冒了？中国为什么近年来有天翻地覆

的变化？我们在科学研究中也会进行很多说明，例如同学们要写实验

报告，说明为什么会出现某些实验效应。这些说明有没有一般的形式？

如果有的话，科学说明的一般形式是怎样的呢？

人类文明之初，对自然界的说明通常是神话式的、拟人化的说明，

把自然现象归结于拟人化的神的作用。例如，为什么会有打雷下雨的

现象呢？古代人认为，这是因为天上有司雨的龙王以及打雷的雷公。

在此，神话中的“行动者”（ａｇｅｎｔ）成为了说明自然现象的原因。

此后，许多哲学家则是试图为世界给出形而上学的说明，试图寻找

现象背后的终极原因。例如亚里士多德用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

的因四种原因来说明世界上的一切现象。但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最终的

形式、动力和目的又来自于何处时，可能还得将神作为最后的依据，所

以仍然避免不了“形而上学的行动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ｇｅｎｔ）。

因此，后来有一些科学家如基尔霍夫（Ｇ．Ｒ．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１８２４—

１８８７）与马赫（ＥｒｎｓｔＭａｃｈ，１８３８—１９１６）等人提出，我们在科学中不应

该问“为什么”（Ｗｈｙ），只能够问“怎么样”（Ｈｏｗ）。回答“怎么样”的问

题，只需对自然界作出数学的描述即可，就避免了问“为什么”时可能引

入的“行动者”。

１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科学哲学界开始对科学说明的一般形式进行深

入的探讨。当时德国哲学家、生物学家杜里舒（ＨａｎｓＤｒｉｅｓｃｈ）用“活

力”（ｅｎｔｅｌｅｃｈｙ）来解释生物学中的再生、再殖现象。他认为，“活力”虽

然就好像电场、磁场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根本不能被检测，但它是

所有生物都有的。从植物到动物，它们的“活力”也越来越复杂。例如

壁虎尾巴断了会再生出来，人的手指破了会自动愈合，都是“活力”在起

作用。他用这一概念来解释生物学中的很多现象，甚至认为人的心灵

也是它的一部分。

１９３４年在布拉格的国际哲学会议上，卡尔纳普（ＲｕｄｏｌｆＣａｒｎａｐ，

１８９１—１９７０）和赖辛巴哈（Ｈａｎｓ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１８９１—１９５３）都批评杜里

舒是为了说明而引入新名词，但这一新名词却不会带来新的科学发现，

因此是虚假说明。卡尔纳普为此专门撰文探讨了科学说明的一般

形式。①

此后，波普尔（ＫａｒｌＰｏｐｐｅｒ，１９０２—１９９４）和亨普尔都对科学说明

进行了讨论，但是通常认为亨普尔的表达更为清楚与完整，因此我们就

从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开始。

第二节　亨普尔及其贡献②

亨普尔（１９０５—１９９７）１９０５年１月８日出生于德国柏林附近。他

的全名是卡尔·古斯塔夫·亨普尔，朋友们通常亲切地称他为“彼得”

（Ｐｅｔｅｒ）。

亨普尔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１９２３年去哥廷根大学跟著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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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ａｒｎａｐ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ａｒｄｎｅｒＭ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

Ｄｏｖｅｒ，１９９５．１２１９
本节内 容 主 要 参 考 ＦｅｔｚｅｒＪＨ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ＣａｒｌＧ．Ｈｅｍｐｅｌ．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ｘｖｘｘｖｉ



数学家希尔伯特（ＤａｖｉｄＨｉｌｂｅｒｔ）、朗道（ＥｄｍｕｎｄＬａｎｄａｕ）学习数学，并

向贝曼（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Ｂｅｈｍａｎｎ）学习符号逻辑。同年又到海德堡大学学习

数学、物理学与哲学。１９２４年亨普尔进入柏林大学，在赖欣巴哈的指

导下攻读 博 士 学 位。在 柏 林 大 学 读 书 期 间，还 跟 随 普 朗 克（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学习物理学、跟随冯诺曼（Ｊｏｈｎ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学习逻辑。

亨普 尔 读 了 卡 尔 纳 普 的 两 本 著 作 《哲 学 中 的 伪 问 题》

（Ｐｓｅｕｄ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２８）与《世界的逻辑结构》（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１９２８），深受启发。在赖欣巴哈的鼓励

下，亨普尔１９２９年到维也纳大学访学了一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跟石里

克（ＭｏｒｉｔｚＳｃｈｌｉｃｋ，１８８２—１９３６）、卡 尔 纳 普、魏 斯 曼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ａｉｓｍａｎｎ）学习，与钮拉特（ＯｔｔｏＮｅｕｒａｔｈ）、费格尔（ＨｅｒｂｅｒｔＦｅｉｇｌ）、

汉恩（ＨａｎｓＨａｈｎ）乃至维特根斯坦也有很多学术交流。

因为纳粹在德国兴起，赖欣巴哈１９３３年被柏林大学粗暴地解职，

因此亨普尔后来是在完形心理学家克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Ｋｏｅｈｌｅｒ）以及哲学

家哈特曼（ＮｉｃｈｏｌｉＨａｒｔｍａｎ）的指导下完成论文，１９３４年获得博士

学位。

亨普尔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反感纳粹的统治，于是１９３４年移居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与哲学家奥本海姆（Ｐａｕｌ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相识，进

行了很多合作，例如１９４８年合写了著名的论文《说明逻辑的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从此，科学说明成为科学哲

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８学年，亨普尔受卡尔纳普邀请访问芝加哥大学，担任

卡尔纳普的研究助理。亨普尔１９３９年正式移居美国。他先是在纽约

的城市大学（Ｃ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教学暑期与晚间课程；１９４０—１９４８年，他

在纽约的女王学院（ＱｕｅｅｎｓＣｏｌｌｅｇｅ）正式任教。

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５５年，亨普尔在耶鲁大学任副教授，并出版了《经验

科学中概念形成的基础》（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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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亨普尔去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斯图

尔特（Ｓｔｕａｒｔ）哲学讲座教授，在此期间出版了代表作《科学说明的方方

面面》（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１９６５）、《自然科学的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６６）等名作。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８５年，

他应邀前往匹兹堡大学担任校座教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亨普尔退休之后，晚年居住在普林斯顿。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９日，亨普

尔在普林斯顿去世。

第三节　科学说明模型

（一）科学说明的犇犖模型

　　 亨 普 尔 在 １９４８ 年 提 出 了 科 学 说 明 的 “演 绎—律 则 模 型”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Ｎ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这一模型也被简称为ＤＮ模型。ＤＮ
模型的结构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Ｃ１，Ｃ２，…，Ｃｋ（初始条件）　　　　　　说明项

Ｌ１，Ｌ２，…，Ｌｒ（普遍定律）

Ｅ（有待说明的经验现象的描述）　 ←被说明项

逻辑演绎

　　其中 Ｃ是初始条件（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Ｌ是普遍定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①，它们构成了说明项。二者的合取可以逻辑演绎出有待说明的

Ｅ，即被说明项可以由说明项逻辑推演出来。

亨普尔举了汽车水箱冻裂的例子。初始条件是：①汽车整夜放在

室外，②室外温度低到２５，而大气压是正常的，③汽车水箱所能承

受的最大压力为Ｐ０，④水箱中装满了水，而且水箱是密封的。普遍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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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所说的“普遍定律”，指的是与“统计定律”相对的“决定论定律”。例如，经典力

学的定律就是这样的“决定论定律”。



律则有：①在正常大气压下水的冰点为３２，②在冰点温度以下并且

体积不变时，水的压力会随温度下降而升高，可以找到某种函数关系来

表示。

通过这些初始条件和普遍定律，我们可以计算出，水箱受到的压力

Ｐ大于水箱的最大受压力Ｐ０，因此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水箱裂了”这一

有待说明的经验现象。

亨普尔提出，ＤＮ模型要分别符合三项逻辑条件和一项经验条件。

它的逻辑条件是：

（１）被说明项必须是说明项的逻辑结果。换而言之，被说明项必

须能够从说明项所包含的信息中逻辑地演绎出来，否则说明项不足以

说明被说明项。这一条件是为了保证被说明项和说明项之间的相关性

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因为如果从说明项能够演绎出被说明项，那

么当说明项为真时，被说明项也必然为真。这一条件也被称为“演绎论

题”（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ｓｉｓ）。

（２）说明项必须包含普遍定律，而这些定律是推导被说明项时所

必需的。必须有普遍定律，是为了确保说明项产生被说明项是可以重

复的，因而有规律性。这一条件也被称作“覆盖律论题”（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Ｌａｗ

Ｔｈｅｓｉｓ）①。当然，说明项通常也需要包含非定律的陈述，即初始条件。

（３）说明项必须具有经验内容，即它必须至少在原则上可由实验

或观察来检验。这样杜里舒用“活力”来说明生命现象的做法就被排除

在科学说明之外，因为“活力”不能由实验或观察来检验。

ＤＮ模型还需要满足一项经验条件：组成说明项的语句必须为真。

如果说明项的普遍定律或初始条件本身就是假的，那么即使能够逻辑

推导出被说明项，也不能视为科学说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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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说明的犐犛模型

在ＤＮ模型的基础上，亨普尔为了处理科学研究中的概率说明，

１９６２年又提出了“归纳统计模型”（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又称

ＩＳ模型。ＩＳ模型结构如下：

Ｆｉ　　　　　　　　　　　 　　　初始条件

ｐ（Ｏ，Ｆ）＝ｒ　（ｒ接近于１）　　　统计定律
　　　　　　　　使得非常可能

Ｏｉ　　　　　　　　　　　 有待说明的现象

例如我出汗后不小心吹了风，这是初始条件。出汗后吹风的人不

一定感冒，但会有比较高的的比率（如８０％）感冒。所以我们有的是一

个统计定律：出汗后吹风会有８０％的可能性得感冒。初始条件和统计

定律的合取对被说明项“我感冒了”有很高程度的支持，因此说明项说

明了被说明项。

在这里，值得留意的是，从初始条件和统计定律可以逻辑地推出

“我有８０％的概率会感冒”。对于这样的推论，亨普尔称之为“演绎统

计模型”（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简称ＤＳ模型）。① 它的逻辑形

式为：

Ｆｉ　　　　　　　　　　　 　　　初始条件

ｐ（Ｏ，Ｆ）＝ｒ　（ｒ接近于１）　　　统计定律
　　　　　　　　逻辑演绎

ｐ（Ｏｉ）＝ｒ　　　　　　　　　有待说明的现象

但ＤＳ模型只说明某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我有８０％的可能性感

冒”，而不是某个确定的事件，如“我感冒了”。因此亨普尔更多关注的

还是ＤＮ模型和ＩＳ模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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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ｅｍｐｅｌＣＧ．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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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提到的ＩＳ说明中，从说明项只能逻辑地推出“我有８０％的

概率会感冒”，但不能逻辑地推出被说明项“我感冒了”。因此在ＩＳ模

型中，说明项对被说明项只有很高程度的支持，而不是必然的支持，这

里用到的推断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所以，ＩＳ模型的说明项和被说

明项之间用两条横线来表示，以示和ＤＮ模型的说明项和被说明项之

间的逻辑演绎关系（用一条横线表示）的区别。

ＩＳ模型须满足三个逻辑条件和两个经验条件。它的逻辑条件为：

（１）被说明项必须有很高的或然性从说明项得出；

（２）说明项必须至少有一个统计定律，它对于推导被说明项是必

要的；

（３）说明项必须具有经验内容，即它必须能够至少在原则上可由

实验或观察来检验。

它的经验条件为：

（４）说明项中的语句必须为真。

（５）说 明 项 中 的 统 计 定 律 必 须 满 足 最 大 明 确 性 的 要 求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ｘｉｍ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简称ＲＭＳ）。

ＩＳ模型的前面四项条件和ＤＮ模型比较相似，不必详述。它的第

五个条件是要求，在使用ＩＳ模型时，要尽量选用概率最高的统计定律。

例如张三吃糖后昏倒了。如果我们用“人吃糖后可能晕倒”这一统计定

律，这样的概率非常之低，可能不到万分之一，因此不能视为满意说明。

但如果经检查发现张三患了糖尿病，糖尿病人吃糖昏倒概率为９９％。

而且“糖尿病患者”比起“人”具有更大的明确性，所以应该明确“张三是

糖尿病患者”，来说明张三昏倒的事件。

亨普尔论述了科学说明的ＤＮ模型和ＩＳ模型。这两个模型是有

区别的：（１）ＤＮ说明中的科学定律为决定论的普遍定律。而ＩＳ模型

中主要使用的是统计定律。（２）ＤＮ说明的推理方法是演绎法，所以其

论证是必然成立的逻辑推论；ＩＳ说明的论证是归纳推理，其推理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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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程度由概率决定，即使被说明项成立，被说明项也不一定发生。

但是亨普尔也指出，ＤＮ模型和ＩＳ模型在形式上是一样的：均含

有科学定律，而这科学定律对于该说明是必不可少的。科学说明必须

包含科学定律，这被称为“覆盖律论题”。亨普尔也称自己的科学说明

模型为“覆盖律模型”（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ＬａｗＭｏｄｅｌ）。①

（三）对科学说明的补充说明

“覆盖律论题”是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中最重要的，但什么是科

学定律，需要进一步的澄清。亨普尔试图区分科学定律与偶适概括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例如“所有金属都导电”是科学定律，“我口

袋中的所有硬币都是镍制的”虽然是真的全称陈述，我们却不会把它作

为科学定律。

如果我们不能区分科学定律和偶适概括，那么有些说明可能是特

设性的（ａｄｈｏｃ）。例如要说明为什么我口袋中的这支钢笔会导电，我

们可以用“所有金属都导电”来说明，也可以用“我口袋中的所有东西都

导电”来推导出被说明项，但后者显然不是科学说明。

亨普尔试图给出“似律句”（ｌａｗｌｉｋ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的一般特性，科学定

律就是具有似律形式并且为真的陈述。但他很快发现，我们无法给出

似律句的逻辑形式。例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看到过１吨以上的金

子，所以能概括出“所有的金子都不大于１吨”。但这一陈述是偶适概

括还是科学定律，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如果将来科学家发现，金

子积累到１吨的质量后会自动分解，那么该陈述就是科学定律，否则是

偶适概括。因此，什么是科学定律是由科学研究决定的，不能仅由逻辑

分析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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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统计说明还会有歧义性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例

如，大多数人（如９９％）在３０岁之后至少能活５年，根据这一统计定

律，我们可以得出３０岁的张三至少还能再活５年。但晚期肺癌的患者

却有很高的概率（如９６％）活不过５年，根据这个统计定律，我们能推

出得了晚期肺癌的张三活不过５年。张三究竟能活多久？不同的论证

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这就是统计说明的歧义性问题。其形式可表示

如下：

论证１　　　　　　　　　　　　 论证２

Ｐ（Ｇ／Ｆ）＝ｒ　　　　　　　　 Ｐ（～Ｇ／Ｈ）＝ｒ′

Ｆａ　　　　　　　　　　　　 Ｈａ
　［ｒ］　　　　　　　　 　［ｒ′］

Ｇａ　　　　　　　　　　　　 ～Ｇａ

所以亨普尔认为，统计说明依赖于我们的知识背景（如确定张三是

否３０岁的人或晚期肺癌患者），因此不像ＤＮ说明那样是客观的。他

称之为统计说明的“认识相对性”（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为了避免统

计说明的歧义性，需要引入“所有证据的要求”（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ｏ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即对被说明项的所有证据都有所了解。

（四）科学说明的变化形式

亨普尔提醒我们，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不是所有的科学说明都

完全符合ＤＮ或ＩＳ模型的。他认为，在实际的科学说明中为了方便或

是其他的原因，会有一些变形了的说明模型。他提出了省略说明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部 分 说 明（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和 说 明 概 略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ｋｅｔｃｈ）这三种形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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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说明是省略我们众所周知的定律或初始条件，从而构成一个

简化了的说明。但一旦这些省去的定律或初始条件被增加进来，那么

它仍然符合完整的ＤＮ或ＩＳ模型。例如我们在说明为什么铜会导电

时，有时会说“因为铜是金属”。这里其实省略了“所有金属都导电”这

一已知的定律。如果加上这一定律，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说明：“所有

金属都导电，铜是金属，所以铜导电”，这显然是符合ＤＮ模型的。当

然，我们有时候也会用“所有金属都导电”来说明为什么铜会导电，这时

省略的就是“铜是金属”这一初始条件。

在部分说明中，被说明项可以只是说明项能够推导出结论的一部

分。例如根据心理学的定律，可以说明人在极度沮丧时会丢三落四，但

究竟丢什么东西却是不能说明或预测的。例如从“张三心情极度沮丧”

这一初始条件以及相应的心理学定律，只能说明“张三丢东西”，不能够

说明“张三丢了钱包”。但“张三丢了钱包”却是“张三丢东西”的子集，

因此构成了一个部分说明。

说明概略则是因为在说明中，用到的定律太普遍及明显了，或者定

律太过复杂，无法精确地将它们陈述出来，而只能为被说明项提出说明

的轮廓或方向。说明概略有别于“虚假说明”，因为它揭示研究者去做

更多的经验考察以充实它的内容。原则上，说明概略所提出的是一个

经验的假说，它是可以被证实或证伪的。

例如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涉及的因素非常繁多，相应的经济

学定律也非常复杂，难以准 确 描 述。但 是 我 们 可 以 试 着 用“美 国

２００７年发生次贷危机，而美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有着极为重要的影

响，因此最终导致了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来提供一个说明的轮

廓和方向。这样的说明概略，虽然还缺少很多细节，但显然也是很有

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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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科学说明模型的问题

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构建得非常精妙，亨普尔也为此做了很多

细致的工作。但是“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哲学家们在亨普尔的科学说

明模型中找出了很多问题。

（一）说明与预测

亨普尔认为，说明与预测具有“结构同一性”（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①每个适当的说明都潜在地是一个预测；②每个预测都潜在地是一个

说明。① 因为科学说明是一个论证，被说明项能够从说明项中演绎地

（或归纳地）推导出来。如果被说明项是已知的，那么这个论证就是说

明；如果被说明项是未知的，那么这个论证就成了预测。②

说明与预测的结构同一性论题，受到了很多哲学家的批评。例如

斯克里文（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ｃｒｉｖｅｎ）提出“梅毒市长”（ｓｙｐｈｉｌｉｔｉｃｍａｙｏｒ）的论

证：设想一个小城的市长琼斯得了某种瘫痪，由于这种瘫痪通常是长

期梅毒引发的，而琼斯得梅毒未愈已经多年，因此琼斯的梅毒长期未

愈，说明了他为什么得瘫痪。

但梅毒引发瘫痪的概率非常低，通常只有１０％的梅毒患者才会瘫

痪，９０％的患者能够幸免。那么根据统计三段论，我们应该预测“琼斯

没有瘫痪”。因此梅毒市长的论证表明，说明与预测的结果是不一样

的，二者不是结构同一的。

斯克里文和其他哲学家还提出，进化论能够说明物种的变化，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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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预测物种的变化。例如我们能够用进化论说明为什么猎豹跑得快，

长颈鹿有很长的脖子：因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进化论不能告诉

我们，将来新的物种是什么样的。因此进化论提供了说明，却不能

预测。

斯克里文还指出，有些事件只能得到事后的说明，却不能事先预

测。例如我们通常在桥倒塌了之后，才调查事故原因，说明事件的由

来，我们不能事先预测桥梁的倒塌。航班失事也会造成重大伤亡，我们

如果能够事先预测这些事故，就能够有效避免悲剧的发生。但是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只能为这些灾难作总结性的说明。在这些事件中，

说明与预测不是同一的。

针对上述批评，亨普尔也作出一定的回应。例如对梅毒市长论证，

亨普尔认为既然梅毒导致瘫痪的概率很小，那就不构成好的ＩＳ说明

（好的ＩＳ说明需满足高概率要求）；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物种的进化提供

了部分的、概率性的说明，只是因为物种变异和环境因素具有很大的随

机性，使得生物学不能说明和预测具体的新品种，但说明和预测仍是同

一的；至于灾难的事后说明，亨普尔也回应说，如果我们能够事先知道

具体的初始条件，那么我们不仅可以说明灾难，也可以预测事故的

发生。

（二）不对称性问题

说明 与 预 测 的 “结 构 同 一 性”有 时 也 被 称 为 “对 称 性 论 题”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Ｔｈｅｓｉｓ），所以很多科学哲学家指出，事实上很多科学说明

具有不对称性（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事件 Ａ和Ｂ之间有规律性的联系，但事

件Ａ能说明事件Ｂ；反之不然。

例如根据几何学和光学原理，在某一时刻，一根旗杆的长度与其阴

影长度之间有固定的比例关系。因此我们既可以根据旗杆长度来计算

阴影长度，也能够根据阴影长度反过来推出旗杆的长度。但我们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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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旗杆的长度能够说明阴影的长度，但不能用阴影的长度来说明旗

杆的长度。因此这一说明具有不对称性。

同样的，根据经典力学，单摆的长度与摆荡周期之间有公式：

Ｔ＝２π ｌ／槡 ｇ
我们既能够根据单摆的长度来计算周期，也能反过来根据单摆的周期

来计算其长度：

ｌ＝ｇＴ２／４π２

但是我们通常说，单摆的长度说明了单摆的周期；却很少有人认为，单

摆的周期说明了单摆的长度。

这种不对称性并不仅仅是时间性的，有些时间在先的事件也不能

说明时间在后的事件。例如气压计的剧烈变化往往能够预示风暴的来

临，但是我们通常并不认为时间上在先的气压计变化，说明了时间在后

的风暴来临。

不对称性论题和说明与预测的结构同一性论题紧密相连，所以上

述旗杆、单摆和气压计的例子，也被用来表明，说明与预测不是同一的。

（三）不相关反驳

鲁本（ＤａｖｉｄＨｉｌｌｅｌＲｕｂｅｎ）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主要研究社会

科学的哲学。他提出，对于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存在着很多“不相

关反驳”（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例如利昂（ＡｒｄｏｎＬｙｏｎ）提出这样的反例：①

所有金属都导电。

所有导电的物体都受到重力吸引。

所有金属都受到重力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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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昂的例子符合亨普尔的ＤＮ模型的所有要求，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构

成了对“所有金属都受到重力吸引”的说明。因为金属受重力吸引是因

其有引力质量，金属导电性与其受到重力吸引是不相关的。所以金属

导电性是多余的不相关信息，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不能有效地排除

这种不相关的情形。

阿肯斯坦（ＰｅｔｅｒＡｃｈｉｎｓｔｅｉｎ）则是提出了另一个反例：①

琼斯在时间ｔ吃了一磅砒霜。

所有吃一磅砒霜的人都会在２４小时内死亡。

琼斯在２４小时内死了。

这个例子也符合ＤＮ模型。但实际的情况是，琼斯很倒霉，他吃完砒霜

却因遭遇车祸而死亡。所以琼斯吃砒霜，与其死亡是不相关的，他的死

亡另有原因。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也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情形。

麦克卡什（ＴｉｍｏｔｈｙＭｃＣａｒｔｈｙ）还提出了一个公式，来批评亨普尔

的科学说明模型：②

ｘ（Ａｘ→Ｂｘ）

Ｃ（ｅ）∧Ａ（ｏ）

～Ｂ（ｏ）∨～Ｃ（ｅ）∨Ｄ（ｅ）

Ｄ（ｅ）

由于说明项中的第一项可以是全称形式的定律，它和后两项（初始条

件）的合取可以逻辑地推导出被说明项，而这些说明项都必不可少，所

以麦克卡什公式完全符合ＤＮ模型。但麦克卡什公式却不一定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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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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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７（４４）．１５９１６６



好的科学说明。例如我们把这个公式代为以下例子，就能看出这个“说

明”的荒谬性。

所有金属都是导体。

森林被闪电击中，并且这块表是金属制的。

或者这块表导电，或者森林未被闪电击中，或者森林着火。

森林着火。

这些反例都构成了对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的“不相关反驳”。

（四）最大明确性要求

亨普尔的ＩＳ说明曾提出了最大明确性要求（ＲＭＳ），萨尔蒙对此

也提出了质疑。如果盐放在冷水中有很高的概率（如９５％）在５分钟

内溶解，那么我们可以取些盐施以“溶解咒语”，这些盐就成了所谓的

“魔盐”（ｈｅｘｅｄｓａｌｔ）。我们也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定律：“魔盐在冷水中

有很高的概率在５分钟内溶解。”

一些念过咒语的盐在水中溶解了，现在我们需要说明这一现象。

根据最大明确性要求，我们应该明确这些盐是“魔盐”。得到的说明

应为：

魔盐放入冷水中有很高的概率在５分钟内溶解。
魔盐被放入冷水中。

魔盐溶解了。

但这样的说明显然不是好的科学说明。所以萨尔蒙提出，亨普尔的

ＲＭＳ应予以修正，应改为“要求最大的最大明确性集合”（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ａｌｃｌａｓｓｏｆｍａｘｉｍ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由于“魔盐”和普通盐都

有在５分钟内溶解的特性，所以我们应该先取最大明确性的最大集合

———“盐”，而不是较小的集合“魔盐”。

５１

第一章　亨普尔科学说明模型及其问题



但萨尔蒙认为这样的修正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很难确定合适的

“最大的最大明确性集合”。例如盐和小苏打放入冷水中，可能都有很

高的概率（如９５％）在５分钟内溶解，那么我们说明“魔盐”溶解的“最

大的最大明确性集合”是否应为“盐和小苏打”，即用“盐和小苏打放入

冷水中有很高的概率在５分钟内溶解”来说明盐的溶解？这显然也有

违于我们的直觉。

因为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遇到了诸多问题与挑战，因此后来很

多科学哲学家试图为科学说明提供新的观念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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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学说明六十年

亨普尔是在１９４８年与奥本海姆一起提出了科学说明的逻辑。因

此，１９８９年，萨尔蒙写了《科学说明四十年》，回顾了科学说明随后四十

年的进展。直至今日，科学说明已经迈过了整整六十年。在这六十多

年中，有很多对亨普尔科学说明模型的批判与发展。在此我们仅介绍

其中较为重要、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节　范弗拉森：科学说明的语用学

亨普尔强调了“说明的逻辑”（ｌｏｇｉｃｏｆ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说明的逻辑往

往与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无关，ＤＮ模型和ＩＳ模型的说明如果成立，那它们

在任何语境中都成立。范弗拉森则是突出了“语境”概念，强调了“说明

的语用学”（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范弗拉森１９４１年４月５日出生于荷兰，１９５６年移民加拿大，１９６３
年在阿尔伯塔大学获学士学位后移居美国，在匹兹堡大学跟随塞拉斯

和格伦鲍姆学习，１９６６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曾在耶鲁大学、印第

安纳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南加州大学任教，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主

要著作有《时空哲学导论》（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ｉｍｅ

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１９７０）、《科学的形象》（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ｍａｇｅ，１９８０）、《定律

与对称性》（Ｌａｗａｎｄ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１９８９）、《量子力学：一个经验论者的

观点》（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Ｖｉｅｗ，１９９１）、《经验立场》

（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ｎｃｅ，２００２）等。

范弗拉森认为，传统的说明模型表达了三个观念：①科学说明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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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论（或假说）与现象（或事实）之间的联系；②理论的说明能力不能

与理论的其他优点———尤其是真理或可接受性———逻辑地分开；③科

学说明是压倒一切的德性，是科学探究的目标。

范弗拉森反对把科学说明、真理和接受理论三者等同起来。在他

看来，科学家接受一个科学理论，是因为这个理论是适当的，能够拯救

现象。所以接受科学理论并不需要接受理论的真理性，更不需要该理

论能够说明其领域的一切现象。科学说明不是压倒性的优点，不是科

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例如，如果我们非要试图对量子力学的几率现象

予以说明不可，可能要引入隐变量，而这会引入“形而上学包袱”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ａｇｇａｇｅ）。

范弗拉森认为传统的说明模型有两个偏见：①科学哲学必须表明

理论Ｔ说明现象Ｅ的充分与必要条件；②说明能力是理论自身（或它

们与世界的关系）的德性，如同简单性、真理、经验适当等。而他自己的

建议则是：“因此科学说明不是（纯）科学，而是科学的应用。运用科学

来满足我们特定的愿望，这些愿望在特定的语境中，同样是特定的，但

它们总是想要描述性的信息。”①所以一个成功的说明，往往是适当的、

有信息的成功描述，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和可接受性无关。

在范 弗 拉 森 看 来，一 个 说 明 是 对 一 个 “为 什 么 问 题”（ｗｈ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的回答。所以关于说明的理论必须是关于“为什么问题”的

理论。②

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教授布隆博格（ＳｙｌｖａｉｎＢｒｏｍｂｅｒｇｅｒ）最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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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什么问题”①，范弗拉森则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一个“为什么问

题”通常以“为什么”为开头提出问题，如“为什么亚当吃了苹果？”但是

“为什么问题”在不同语境中，往往含义会有所不同。例如“为什么亚当

吃了苹果？”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有这样三种含义：

（１）为什么是亚当（而不是其他人）吃了苹果？

（２）为什么亚当吃的是苹果（而不是其他东西）？

（３）为什么亚当吃了（而不是玩了）苹果？

所以一个“为什么问题”不仅应该包括话题（ｔｏｐｉｃ），即问题本身表

达的意义Ｐｋ，还应包括对照集（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ｃｌａｓｓ）Ｘ。对照集表明为什么

发生的是Ｐ，而不是对照集Ｘ中的其他事例？例如，对于“为什么亚当

吃了苹果？”这一问题，如果在某语境中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亚当吃的

是苹果而不是其他水果，它的对照集则是：①亚当吃了香蕉，②亚当

吃了梨，③亚当吃了桔子……

此外，还有与该话题和对照集的“相关联系”（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例如“亚当最喜欢的水果是苹果”就是和“亚当吃了苹果（而不是香蕉或

桔子）”有相关联系，而“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则与此不相关。

所以一个“为什么问题”Ｑ应包括三个要素：话题、对照集和相关

联系，表示为Ｑ＝＜Ｐｋ，Ｘ，Ｒ＞。它的要素如下：

话题Ｐｋ
对照集Ｘ＝｛Ｐ１，…，Ｐｋ，…｝

相关联系Ｒ

当命题Ａ与＜Ｐｋ，Ｘ＞有相关联系Ｒ时，被称“与Ｑ相关”。对一个“为

什么问题”的回答，其形式为“Ｐｋ 而不是其他的Ｘ发生，是因为Ａ”。

因此一个“为什么问题”预设了：①它的话题为真；②在它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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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只有它的话题为真；③至少有一个表达了与其话题和对照集有

相关联系的命题，也为真。Ｂ是问题Ｑ＝＜Ｐｋ，Ｘ，Ｒ＞的直接回答：当

有命题Ａ表达了与＜Ｐｋ，Ｘ＞有关系Ｒ，并且Ｂ命题为真的条件是：Ｐｋ
为真，并且对所有的不等ｋ的ｉ，非Ｐｉ为真，并且Ａ为真。①

例如，“亚当最喜欢的水果是苹果”表明了话题Ｐｋ（亚当吃了苹果）

发生，而对照集Ｘ中的其他事件（如亚当吃的是香蕉，亚当吃的是桔

子）不发生，与话题Ｐｋ 和对照集Ｘ构成了相关联系Ｒ。因此，“亚当最

喜欢的水果是苹果”回答了该语境中“为什么亚当吃了苹果？”的问题，

构成了对此的说明。

所以范弗拉森批评，关于科学说明的讨论从一开始就错了。传统

的观点认为，科学说明描述的是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科学

说明应该是理论、事实与语境三者的关系。说明是在回答问题，是对信

息的需求。“为什么会发生Ｐ”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也应

该有不同的回答或说明。

在表明了科学说明的语用学后，范弗拉森从实用主义立场写道：

“说明确实是好，但不如以人类为中心的快乐。”②

第二节　萨尔蒙：因果性与说明

萨尔蒙（１９２５—２００１）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与逻辑学家。他

１９５０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华盛顿州立大学、西北大学、布朗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亚利

桑那大学，１９８１年后一直任匹兹堡大学的教授。其主要著作有《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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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Ｌｏｇｉｃ，１９６３）、《科 学 推 理 的 基 础》（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９６７）、《统计说明与统计相关》（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１９７１）、《空间、时间与运动》（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１９７５）、《科 学 说 明 与 世 界 的 因 果 结 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ｕｓ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１９８４）、《科学说

明四十年》（Ｆｏｕｒ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９）、《因果性

与说明》（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等。

萨尔蒙从相关性入手，批评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例如对于

ＤＮ模型，我们可以构建这样的反例：

所有采取节育措施的男人都不怀孕。

约翰是采取节育措施的男人。

约翰没有怀孕。

这个说明符合ＤＮ说明模型，但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说明。因为

男人是不会怀孕的，约翰是否采取节育措施是不相关的多余信息。所

以“相关性”对于科学说明是非常重要的。

萨尔蒙也批评亨普尔ＩＳ说明的“高概率要求”，提出“统计相关性”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而非高概率才是统计说明的关键。他举了以下

例子：

大多数有Ｎ型神经官能症的人经过精神治疗后会获得舒缓。

琼斯得了Ｎ型神经官能症并经过了精神治疗。
（ｒ）

琼斯的病情获得了舒缓。

按照亨普尔的ＩＳ模型，如果ｒ是很高的概率，那么这个说明就是好的

统计说明。但由于得神经官能症的人中，有相当比例（ｒ′）的人即使不

治疗也会自动舒缓，所以琼斯的病愈不一定是因接受了治疗，而可能是

自动复原。因此精神治疗是否为相关的说明，不在于比例ｒ的高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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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ｒ是否大于ｒ′，即精神治疗是否提高了恢复的比例。

萨尔蒙提出的统计相关，是一种概率计算。其定义为：因子Ｃ在

条件Ａ下，与Ｂ统计相关，当且仅当Ｐ（Ｂ／Ａ＆Ｃ）≠Ｐ（Ｂ／Ａ）。例如精

神治疗如果改变琼斯恢复的概率，那么就是统计相关；如果不能改变，

那么就是不相关的信息。后来，萨尔蒙更进一步，提出“因果性，而非统

计相关性，才有说明的意含”。①

萨尔蒙据此得出了五大结论：

① 我们必须将“原因”（ｃａｕｓｅ）放回“因为”（ｂｅｃａｕｓｅ）之中。即使有

些说明不是因果性的，但科学说明必须要有原因。由于因果的不对称

性和时间的不对称性，所以科学说明也具有不对称性：原因可以说明

结果，时间上在先的可以说明时间在后的，相反则不行。

② 高的或然性既不是科学说明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关

键在于说明项是否统计相关，即说明项会增加被说明项出现的概率。

③ 必须放弃亨普尔的ＩＳ说明模型的“必要的认识相对性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萨尔蒙引入了“客观同类

指称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ｌａｓｓ）概念，认为统计说

明像ＤＮ说明一样，也具有客观正确性（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②

④ 科学说明的理论，应该为说明的语用学提供位置。

⑤ 我们应该放弃寻找普遍适用的科学说明的形式模型，而是观察

具体学科中的说明是什么形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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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Ｓａｌｍｏｎ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ＷｅＧｏ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ｔｏＨｅｒｅ．Ｉｎ：Ｓａｌｍｏｎ
Ｗ．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３０２３１９

雷尔 顿 则 是 区 分 了“理 想 说 明 文 本”（ｉｄｅ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ｔｅｘｔｓ）和“说 明 信 息”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理想说明文本是客观的、完备的；说明信息则与语境相关，涉及

说明的语用学。“理想说明文本”为统计说明提供了客观基础。可参阅ＲａｉｌｔｏｎＰ．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０

Ｓａｌｍｏｎ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ＷｅＧｏ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ｔｏＨｅｒｅ．Ｉｎ：Ｓａｌｍｏｎ
Ｗ．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３０２３１９



但萨尔蒙承认科学说明还存在着三大争议：①定律的本性，因为

目前还没有合适的判准，区别科学定律和偶适概括。②有没有特定事

件的统计说明？有人认为说明只能是演绎性的，所以我们只能使用统

计定律逻辑地推导出统计性的描述，却不能对特定事件作统计说明，即

只承认ＤＳ模型而不承认ＩＳ模型。我们只能说明“世界如何运作”

（ｈｏｗ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ｏｒｋｓ），而非“发生了什么”（ｗｈａｔｈａｐｐｅｎｓ）。③基切

尔（ＰｈｉｌｉｐＫｉｔｃｈｅｒ）区别两个不同的说明进路：“从下至上”（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和“从上至下”（ｔｏｐｄｏｗｎ），这两种类型也可称为“局部的”（ｌｏｃａｌ）

和“全局的”（ｇｌｏｂａｌ）。亨普尔和萨尔蒙说明模型都是从下至上或局部

的；基切尔赞同从上至下的全局模式。萨尔蒙认为这仍是科学说明悬

而未决的问题。

第三节　说明：全局与局部

弗里德曼（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ｉｅｄｍａｎ）最早区分说明的全局性和局部性。

他１９７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专长于科学哲学、康德

哲学、２０世纪哲学史，现为斯坦福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

任。其代表作有：《时空理论的基础》（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１９８３）、《康德与精确科学》（Ｋ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２）、《重 思 逻 辑 实 证 主 义》（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

１９９９）、《分岔口：卡尔纳普、卡西勒和海德格尔》（ＡＰａｒ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Ｗａｙｓ：Ｃａｒｎａｐ，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ａｎｄ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０００）、《理 性 的 动 力》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２００１）等。

弗里德曼提出，科学说明是由科学提供的全局理解，而非局部理

解，它表现在我们世界图像的简单化和统一化中。他写道：

关于说明的观点，我建议科学提供的理解是全局的而非局部的。

科学说明不是通过表明单个现象是如何自然而然的、必然的、熟悉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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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从而给与其以可理解性，而是我们对世界的总体理解增

加了。①

基切尔进一步将科学说明分为“从下至上型”和“从上至下型”。基

切尔１９４７年出生于英国，１９７４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专长于一般科学哲学、数学哲学、生

物学哲 学、科 技 伦 理 学 等。其 代 表 作 有：《滥 用 科 学》（Ａｂｕｓ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２）、《数 学 知 识 的 本 质》（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３）、《狂妄的野心》（Ｖ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１９８５）、《科学

的进步》（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３）、《未来的生活》（Ｔｈｅ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ｏｍｅ，１９９６）、《科 学、真 理 与 民 主》（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ｒｕｔｈ，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２００１）、《孟德尔镜中》（ＩｎＭｅｎｄｅｌｓＭｉｒｒｏｒ，２００３）、《寻找

终结》（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ｎＥｎｄｉｎｇ，２００４）等。

基切尔提出：从下至上的说明是局部的，它试图从基础的科学定

律导出（ｄｅｒｉｖｅ）表面现象；从上至下的说明则是全局的，它试图为表面

现象提供全局性的理解。

基切尔批评传统的科学说明模型都是局部的，他主张的科学说明

是全局的：说明某事就是将其置入全局的模式。为此他提出了“说明

库”的概念（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ｓｔｏｒｅ）。对于每个有待说明的现象 Ｋ，如果Ｅ
（Ｋ）是最能统一Ｋ的论证集，那么Ｅ（Ｋ）就构成了对Ｋ的说明库。

基切尔以科学史上的牛顿力学为例。有很多现象如行星运动、潮

汐涨落、重物下落等，都需要说明。由于牛顿力学的三大运动定律和万

有引力定律构成了“图式句”（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ｅｎｔｅｎｃｅ），而且牛顿力学的数

学方法也提供了“论证模式”（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因此这些纷繁复杂的

现象，都能由牛顿力学统一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牛顿力学体系就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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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运动现象的说明库。

基切尔认为自己的“全局说明”能够避免传统说明模型的不对称、

不相关和偶适概括等问题。不对称问题是由于某些科学定律具有逻辑

等价性，使得既能从原因导出结果，也能从结果导出原因。而全局说明

要求从上至下地为经验现象提供全局性的理解，是有方向的，所以能避

免不对称问题。

不相关的因素也可用全局说明来排除。由于说明提供的是一种论

证模式，即使我们能够这次用不相关的信息来说明现象，但以后未必能

套用这个模式，所以最终的说明信息都会是相关的。

亨普尔没能成功地区分科学定律和偶适概括。基切尔对此的回答

是，什么是定律或因果关联，取决于它在最简单、最广泛理论中的位置。

所有能够安顿在全局模式中的就是科学定律，否则就是偶适概括。

基切尔最终用一句格言来总结自己的科学说明模型：“只是联结

（ｏｎ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①

第四节　科学说明的ＤＮＰ模型

雷尔顿（ＰｅｔｅｒＲａｉｌｔｏｎ，１９５０—　）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期间，

就以科学说明作为研究课题，其博士论文是《说明说明》（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他后来主要研究伦理学，特别是元伦理学，现为密歇根

大学教授，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雷尔 顿 提 出 了 “概 率 说 明 的 演 绎律 则 模 型”（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Ｎ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简称ＤＮＰ模型。雷

尔顿的ＤＮＰ模型，其核心思想是科学说明需要阐明内在机制：寻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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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就是寻找其内在机制。

在他看来，如果世界是一个庞大的机器，科学理论就是让我们洞察

其结构与工作机制。这比起预测和控制其结果更为重要。他提出的

ＤＮＰ说明模型可以写成以下形式：①

ａ理论推导出ｂ形式的统计定律　　　　　　　　　理论推导

ｂｔｘ［Ｆｘ，ｔ→Ｐ（Ｇｘ，ｔ）＝ｒ］　　　

烍

烌

烎

统计定律

ｃＦｅ，ｔ０　　　　　　　　　　　　　　　初始条件　　 演绎论证

ｄＰ（Ｇｅ，ｔ０）＝ｒ　　　　　　　　　　　　事件倾向

ｅＧｅ，ｔ０　　　　　　　　　　　　　　　　　　　　　　附加说明

例如我们想要说明ｅ在ｔ０ 时刻有性质Ｇ（表示为Ｇｅ，ｔ０），那么我们先

推导出关于ｅ的统计定律（ｂ），再代入ｅ的初始条件（ｃ），可以逻辑地推

导出Ｇｅ，ｔ０ 发生的概率（而不是Ｇｅ，ｔ０ 事实上发生了）。如果我们想进

一步表示Ｇｅ，ｔ０ 事实上发生了，那么还需要增加一个步骤，即附加

说明（ｅ）。

例如，在某一时刻铀２３８衰变放射出α粒子，为了说明这一现象，

我们需要先根据铀的半衰期，计算其衰变的概率：１－ｅｘｐ（－λ２３８×θ）。

然后算出这一事件发生的倾向，即铀２３８在这一时刻衰变放射出α粒

子的概率ｒ＝１－ｅｘｐ（－λ２３８×θ）。无论这个概率高低，由于我们已表明

了铀衰变的内在机制，所以可以通过附加说明，说明铀２３８衰变这一

现象。

而根据亨普尔的ＩＳ模型，关于铀２３８的统计定律和初始条件，其

支持被说明项（铀２３８衰变放射出α粒子）的概率为ｒ。如果ｒ接近于

１，那么说明成立；如果ｒ接近于０，那么只能说明铀２３８不会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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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尔顿批评ＩＳ归纳推论不一定能够说明小概率的事件。但ＤＮＰ
模型由于阐明了事件的内在机制（计算出了铀２３８衰变放射粒子的概

率），因此即使是小概率事件，也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雷尔顿也反对亨普尔对于统计说明的“认识相对性论题”和“最大

明确性要求”。例如，如果２３％的铀２３８会放射４．１３ＭｅＶ的α粒子，

而７７％的铀２３８放射４．１８ＭｅＶ的α粒子，我们如何说明在某时刻放

射的是４．１８ＭｅＶ的α粒子呢？

亨普尔的ＩＳ说明需要取决于我们的相对知识：我们是否知道一

定比例的铀２３８会放射不同能量的α粒子，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说明。

因此ＩＳ说明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是相对的。雷尔顿认为自己的ＤＮＰ
说明不会这样。因为我们可以找到放射α粒子的内在机制，所以能够

精确地计算出铀２３８放射４．１８ＭｅＶ能量的α粒子的倾向性，从而实现

对事件的完全的、客观的说明。

综上所述，雷尔顿的ＤＮＰ说明模型具有五大特征：①所有说明是

客观的；②说明是提供相关信息；③说明不仅需要定律，而且需要内

在机制；④真正的概率说明需要概率定律，这预设了非决定论；⑤概

率说明无需高概率要求。

雷尔顿的ＤＮＰ模型对量子力学给予的是“倾向解释”（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概率表达了单个机会系统（ｃｈ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产生某一

结果的物理倾向性，它可以直接适用于单个事例，它对最终实现的结果

负有因果责任。我们需要通过量子力学计算出某事件发生的概率———

倾向性，才能说明该事件发生的内在机制。

对此有人批评，ＤＮＰ使用范围太窄，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的非量子

力学情况下的几率事件，如赌博、经典热力学、保险精算、天气预报等。

例如抛硬币是个宏观领域的现象，无法适用量子力学。而决定硬币哪

一面向上的因素太多（如抛出角度、高度、风向、地面硬度等），我们无法

阐明哪一面向上的内在机制，因此也就无法说明“某次抛掷结果为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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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徽向上”这一事件。

还有人批评ＤＮＰ说明模型的要求太高了，它会使得原本容易说

明的事情变得复杂化。例如冰放在温水中会逐渐融化，这一事件原本

只需要热力学就能说明。但根据雷尔顿的ＤＮＰ模型，我们却要量子

力学计算冰融化的具体过程。这就使一个原本简单的说明复杂化了。

对此雷尔顿的回应是，真正的科学说明本来就是很难的。如果我

们不能阐明内在机制，就不应该装模作样地说明。因此，除非我们能够

阐明硬币哪面向上的内在机制，否则就不要假装对此做出了成功说明。

冰融化的事件，最终也应该由量子力学来予以说明。

第五节　小　　结

科学说明是西方科学哲学中一个较新的问题，现在仍在讨论之中。

张华夏指出了当今科学界关于科学说明的三大进路：①认识论进路，

即沿着亨普尔开辟的认知论路线，作进一步的修正与完善。范弗拉森

的说明语用学、基切尔的说明统一模型，都属于这一进路。②模型论进

路，这 是 两 位 女 哲 学 家 赫 丝 （Ｍａｒｙ Ｈｅｓｓｅ）和 卡 特 赖 特 （Ｎａｎｃｙ
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提出的。她们认为必须构造模型，通过隐喻或类比的方法

才能理解和解释世界。③本体论进路，即科学说明是要揭示现象发生

的因果性和内在机制，阐明它在整个自然图景和层次结构中的地位。

萨尔蒙、雷尔顿属于这一进路。张华夏本人也支持这一进路。①

笔者认为，对科学说明问题的讨论，最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科学定

律。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也被称为“覆盖律”模型，其主要特征在于，

所有科学说明（无论是ＤＮ、ＩＳ或ＤＳ模型）都需要包含科学定律。但

什么是科学定律，亨普尔试图给出“似律句”的一般形式，但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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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曼也曾对“反条件句”做过分析，认为没有特定的逻辑形式。因此，

科学说明中的核心概念“科学定律”本身是含混不清的。

很多科学说明模型的问题，其实在于科学定律①的本质揭示得不

够。例如说明的不对称性问题，其实可能是因为科学定律并不仅仅是

数学表达式，它还包括对数学公式的物理解释，所以科学定律本身就具

有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也就决定了说明的不对称性，以及说明与预

测的不完全同一。

又如对“最大明确性要求”（ＲＭＳ）的修正，其实我们通常把“盐在

水中有很高的概率溶解”当作科学定律，但是不会把“魔盐在水中有很

高的概率溶解”或“盐或小苏打在水中有很高的概率溶解”作为科学定

律。如果我们能澄清科学定律的形式，就能避免ＲＭＳ的修正问题。

总之，对科学说明的理解涉及对科学定律的理解。如果我们想要

真正理解科学说明，就必须先要理解科学定律。科学定律不仅是数学

表达式（它可能包含对数学的物理解释），科学定律的形式也可能是多

样的（例如生物学定律和物理学定律的形式就不完全一样），科学定律

是综合式的还是必然式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

索。因此笔者认为，科学说明模型的建立最终依赖于我们对科学定律

的认识。

９２

第二章　科学说明六十年

① 书中会提到“科学定律”与“自然定律”这两个概念。前者不仅包括自然定律，而且还

包括社会科学定律（如果有的话），因此科学定律的外延比自然定律更广。但是笔者认为，二
者的本性是同样的，在本体论上体现了世界的某种必然性，在认识论上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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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然定律的本质

自然定律在科学研究中占有核心的地位：科学的目的是要发现自

然定律；科学家做实验来验证自然定律；人们利用自然定律来改造世

界…… 但是，自然定律的本质是什么呢？人们却莫衷一是，没有很好

的答案。本文首先回顾一下科学哲学对此问题的讨论。

试比较以下三个句子，判断哪些是自然定律：

（１）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１８０°。

（２）所有金属都导电。

（３）所有我口袋中的钞票都是纸制的。

这三句都是全称真理，都具有“所有Ｆ都是Ｇ”的形式，可写成逻辑形

式：ｘ（Ｆｘ→Ｇｘ）。但是我们凭直觉判断，只有（２）是自然定律。

（１）是数学定理；（３）为真是很偶然的，所以称为“偶适概括”（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与（３）都不是自然定律。

在科学哲学对自然定律的探讨中，数学定理与自然定律的区分比

较容易解决，最大的难题是区分自然定律与偶适概括。赖欣巴哈

（Ｈａｎｓ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分别举过两个著名的例子：

（４）所有铀块的直径都不超过一英里。

（５）所有金块的直径都不超过一英里。

物理学告诉我们，铀２３５是有临界质量的。如果铀块堆积超过了临界

质量，会引发链式反应———这正是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因此（４）是全

称真理。至于（５），因为金是比较稀有的重金属，很有可能整个宇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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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都堆起来都不会超过一英里，因此（５）也很有可能是全称真理。但

是在直觉上，我们觉得（４）是真正的自然定律，而（５）只不过是很偶然的

偶适概括。然而，（４）和（５）除了“铀”“金”一字之差，再也没有其他区

别。我们如何判断前者是自然定律，而后者就不是了呢？

第一节　休谟的“因果”定义

休谟（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比较早地系统讨论了自然定律（当时主要是因

果律）的性质。我们比较熟知的是恒常联系理论（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但是根据匹兹堡大学教授厄曼的解读，休谟事实上提出了三

种因果定义：

感知决定（ｆｅｌ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一个对象在另一个之前并且相

连，而且在想象中总是这样联系，以致对一个的观念决定了心灵中形成

另一个的观念，对一个的印象形成了对另一个的更为生动的观念。”

恒常联系：“一个对象在另一个之前并且相连，而所有和前者相似

的对象，都与和后者相似的对象之间有在先与相连的关系。”

反事实（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一个对象后面跟随了另一个对象……

其中，如果第一个对象不出现，那么第二个也永不出现。”①

如果厄曼的解读是正确的，那么休谟的因果观有三种理解，即心理习

惯、恒常联系、必然性。当然我们通常认为休谟是规则性进路，尤其是

熟悉第二种。但是厄曼认为，这三种理解恰恰影响了后来自然定律的

三种进路。前面二者是规则性进路，第三条主要是必然性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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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规则性进路

大家所熟知的休谟因果观主要是“恒定联系理论”或“规则性理论”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Ａ与Ｂ之间有因果关系，只不过是Ｂ通常出现在

Ａ之后。

休谟在《人性论》中否认 Ａ与Ｂ之间的因果关系，使得 Ａ发生Ｂ
必然发生。他认为这样的“客观必然性”（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如果存在

的话，要么是逻辑的，要么是非逻辑的。如果它是逻辑的（例如数学定

理具有逻辑必然性），但对于自然定律，我们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设想

出反例。例如物体碰撞过程服从动量守恒定律，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

两个物体碰撞后动量变小了，因此动量守恒定律不是必然的。此外，自

然定律需要经验发现，不像数学定律或语言约定那样是可以先验地认

识的。如果这一必然性是非逻辑的，按照休谟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能

够在感觉经验中感知到，但是休谟否认在人们的感觉经验中有必然性

的“印象”（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而且他认为，在我们的行动中也没有这样的

必然性：一个人的意愿和行动也不是必定相随的。所以休谟指出，非

逻辑的必然性观念只能是主观的，是想象的虚构。

有很多学者继承了休谟的“感知决定论”，即其因果定义的第一条。

例如，哈佛大学教授古德曼（ＮｅｌｓｏｎＧｏｏｄｍａｎ）提出：“我只想强调休

谟的观念，即不是因为一个句子是定律而被用来预测，而它被用来预测

因而被称作定律。”①牛津大学教授艾耶尔（Ａ．Ｊ．Ａｙｅｒ）认为：“事实概

括与定律概括之间的区别，不怎么在于事实能令它们为真或为假，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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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 们 对 待 它 们 的 态 度。”① 而 匹 兹 堡 大 学 教 授 雷 舍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ｅｓｃｈｅｒ）也主张：“定律性（ｌａｗｆｕｌｎｅｓｓ）不是在证据中找到或推出的，

而是后加的。定律性是投射（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问题。”②

按照这样的主张，铀块小于一英里之所以能够成为定律，是因为我

们对待它的态度：用它来预测或投射；而金块小于一英里不能成为定

律，也是因为我们的态度不一样：不用它来预测或投射。

但是这样的进路被认为主观性过强，后来不怎么流传。另一派观

点逐渐占据上风，成为规则性进路的主要代表。他们因为大多主张定

律应该是最佳演绎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也被称为“系统进路”。

例如，穆勒（Ｊ．Ｓ．Ｍｉｌｌ）提出：“什么是自然定律”的问题，一种可能

的表达可能这样说：“如果要表明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秩序，什么是最少

最简的假定？”他的另一种表述为：“什么是最少的普遍命题，宇宙中存

在的全部划一性能够通过它们演绎地得出？”③拉姆齐（ＦｒａｎｋＲａｍｓｅｙ）

主张：“如果我们知道一切而又把它们尽可能简单地组织成一个演绎

系统的逻辑后项，那些我们应该当作公理的命题的逻辑后继”就是定

律。刘易斯（ＤａｖｉｄＬｅｗｉｓ）认为：一个或然（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为真概括是自

然定律，当且仅当它是“一个能够实现简单性与有力性最佳组合的演绎

系统中的定理（或公理）”。④

仍以铀块与金块的直径为例：我们可以从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推

导出铀２３５有临界质量，“所有铀块的直径都不超过一英里”因而是我

们现有的最佳演绎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它是自然定律；而我们现有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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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系统推不出金子有临界质量，所以“所有金块的直径都不超过一

英里”不是我们最佳演绎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是偶适概括。

第三节　规则性进路的问题

德雷兹克（Ｆ．Ｄｒｅｔｓｋｅ）把“规则性理论”理解为“自然定律是全称

真理再加上某些功用”，即“定律＝全称真理＋Ｘ”。对于这个Ｘ，不同

的规则性理论学家给出的答案也有所不同。德雷兹克总结了五条：
（１）高度验证；
（２）广泛接受（在相关共同体中得到良好的建立）；
（３）说明潜力（能够用以说明它的个例）；
（４）演绎一体化（在更大的陈述系统中）；
（５）预测使用。①

德雷兹克指出了“规则性进路”存在着六大问题：

（１）一个定律陈述的描述术语出现在不透明位置。
（２）定律的存在不需等待我们识别它们是自然。在这个意义上，

它们是客观的，独立于知识论考察。
（３）定律能够由它们的个例来验证，而且定律的验证提高了未检

查个例将来会和检查过的个例相似（在由定律描述的方面）的概率。在

这一方面它们是有用的预测工具。
（４）定律不只是它们个例的总结；尤其是在对适用范围内的现象

的说明中。
（５）定律（在某个意义上）支持了反事件条件句（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要知道一个定律就是知道如果特定条件实现将会发生什么。
（６）定律告诉我们什么（在某个意义上）必定发生，而非纯粹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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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已经或将要发生（给定初始条件）。①

所谓透明性（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是指性质具有传递性，全称真理就具有

透明性。例如从ｘ（Ｆｘ→Ｇｘ）与ｘ（ＦｘＨｘ），可以推导出ｘ（Ｈｘ→
Ｇｘ）；因此我们从“蓝鲸生活在水中”和“蓝鲸就是最大的哺乳类动物”

这两个全称真理，可以得到“最大的哺乳类动物生活在水中”也是全称

真理。但自然定律却是不透明的（ｏｐａｑｕｅ），例如“蓝鲸生活在水中”和
“蓝鲸就是最大的哺乳类动物”都是自然定律，但“最大的哺乳类动物生

活在水中”却不是。因此德雷兹克认为，规则性理论解决不了“不透明”

问题。只有引入同样具有不透明性的模态概念，才能处理。

如果我们有“所有硬币抛出后都国徽朝上”的自然定律，那么我们

抛出９次硬币都国徽朝上，那么这就验证了这一自然定律，而且这也使

得第１０次抛出硬币国徽朝上的概率也增加了。如果它不是自然定律，

那么９次的结果就不再是验证。而且按照概率论，第１０次抛出硬币国

徽朝上的概率应该仍为５０％，并没有得到增加。因此德雷兹克也认

为，规则性进路解决不了自然定律的验证与预测问题。

此外，德雷兹克认为艾耶尔混淆了知识论问题（我们为什么相信这

是自然定律）和本体论问题（自然定律是什么东西）。一个自然定律可

能长期不被人认识，但它仍然独立于我们的知识和语言而存在。而艾

耶尔的“知识论规则性理论”要求，只有当科学家当它为定律时，全称真

理才成为自然定律，这意味着没有未知的自然定律。这似乎与我们的

直觉相违：在牛顿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万有引力定律，这难道意味着在

牛顿之前就没有万有引力定律吗？

第四节　必然性进路

德雷兹克强调自然定律中有必然性，他和阿姆斯特朗（Ｄ．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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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图莱（Ｍ．Ｔｏｏｌｅｙ）主张对自然定律采取“必然性进路”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德雷兹克提出了自然定律的“共相理论”（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ｔｈｅｏｒｙ）。他

主张“自然定律的陈述不是关于殊相的全称概括，而是关于共相的单称

陈述”。他写道：

似律陈述是描述属性或量值之间的关系的单称事实陈述。……定

律是由描述存在于普遍属性和数量之间的关系的单称陈述来表达的；

它们不是关于体现这些属性和数量的特殊物体或情境的全称陈述。①

德雷兹克把通常理解为“所有Ｆ都是 Ｇ”的自然定律写成如下

形式：

Ｆ性→Ｇ性　　（Ｆｎｅｓｓ→Ｇｎｅｓｓ）

这里Ｆ性和Ｇ性都是共相（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如所有金属都具有“金属性”

的共相，所有导体都具有“导电性”的共相。“→”并非命题中逻辑中的

逻辑连词“则”，而是读作“产生”或“带来”。读作“成为Ｆ的属性必然

化了（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成为Ｇ的属性。”因此“所有金属都导电”这一自然定

律，应该表述为“金属性必然化了导电性”（或“金属性带来了导电性”）。

德雷兹克认为，既然Ｆ性必然化Ｇ性，那么如果ｘ是Ｆ，则ｘ必然是Ｇ
（如：如果ｘ有金属性，则ｘ必然有导电性）。

虽然德雷兹克无法为这一必然性提供证明，但是他举了一个比喻

来表明他的观点。美国宪法规定了总统作为行政机构的首脑，必须执

行参众两院作为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这是由法律规定了的机构性

质，无论谁做美国总统，都必然对参众两院负责。林肯、肯尼迪、里根、

克林顿等人都是如此，甚至如果原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当选美国总统，

他也“必然”对美国议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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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ｒｅｔｓｋｅＦＩ．Ｌａｗ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７（４４）．２５２



德雷兹克认为，自然定律中的Ｆ性和Ｇ性就好比是机构，无论哪

个东西具有Ｆ性质（进入Ｆ机构），那么它就必然具有Ｇ性质（对Ｇ机

构负责）。这一类比为自然定律中的必然性提供了说明。

第五节　必然性进路的问题

然而德雷兹克的“共相理论”预设了像“红”、“导电性”、“金属性”等

共相的存在，他认为“存在普遍属性；而且如果有自然定律，那么存在这

些属性之间的确定关系”。但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共相”受到了经验

论哲学家的质疑。

范弗拉森指出，必然性进路会遇到“识别问题”（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与“推论问题”（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首先，如何识别“必然性进路”所谓的必然性———律则必然性

（ｎｏｍｉｃ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其实休谟对此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如果律则必

然性就是逻辑必然性，但科学家通常不认为自然定律是逻辑真理；如果

律则必然性不是逻辑必然性，那么它是完全主观的，客观的必然性

何在？

其次，推论问题指出，从前提“Ｆ性→Ｇ性，ａ是Ｆ”，只能推出“ａ是

Ｇ”，不能推出“ａ必然是Ｇ”。德雷兹克的推论是不对的。范弗拉森认

为，德雷斯克的机构类比其实是不恰当的。对于美国总统受参众两院

约束这一事实，其实是由美国政府制度背后的宪法规定的，因此总统必

然执行立法院的决定。但对于自然定律中的Ｆ与Ｇ，有没有更基本的

东西来约束自然定律呢？因此范弗拉森认为德雷兹克的必然性进路是

行不通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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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梅勒（Ｄ．Ｈ．Ｍｅｌｌｏｒ）也批评了德雷兹克的“共相理论”。他

追随拉姆齐的观点，认为“殊相”（特殊物体，占有时空）和“共相”（普遍

属性，不占有时空）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拉姆齐根据维特根斯坦

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论断，认为殊相和共

相不应看作是不同性质的独立存在，而是事实的必要部分，即殊相和共

相是事实的不同侧面。因此，“Ｆ性→Ｇ性”肯定是有个例的，但是自然

定律允许无个例的情形。例如，牛顿第一定律包括：“不受到力的作用

或受力平衡的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但是在自然界中，并没

有完全不受力作用的物体，我们也无法确定哪些物体受力平衡。

梅勒也反对克里普克（Ｓ．Ｋｒｉｐｋｅ）和普特南（Ｈ．Ｐｕｔｎａｍ）把很多

自然定律看做是“形而上学必然的”。他批评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用模态

逻辑与“可能世界”概念来说明自然定律的“必然性”，犯了循环论证的

逻辑错误。①

第六节　其他的可能方案

范弗拉森主张在科学与哲学中用对称性来取代定律。在《定律与

对称性》一书中，他提出该书的三大目标：（一）关于自然定律的所有哲

学解释都失败了；（二）为自然定律的实在性而辩护的知识论原理都不

成立；（三）知识论与科学哲学应当反对诸如自然定律等形而上学

概念。②

他主张：“现代物理学讨论的是对称性与连续性，而不是普遍性或

必然性，自然类或本质，偶然或偶适。‘自然定律’在当代科学中是个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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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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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概念。”所谓“对称性”，是指在经过平移或镜面反射之后，物理现象

仍然保持不变。物理现象不一定满足所有的对称性，例如弱相互作用

互为镜像的物质运动就可能不满足镜面对称性，如钴６０衰变———这正

是杨振宁、李政道著名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但是，物理现象至少应该

满足大多数对称性，因此对称性是必要条件。所谓“连续性”，就指没有

超距作用，因果作用应该在时空上连续。

吉尔（ＲｏｎａｌｄＧｉｅｒｅ）也反对自然定律。他１９６８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哲

学博士学位，后来长期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曾任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

任，现为荣休教授。其代表作有：《理解科学推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１９７９）、《说明科学》（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８）、

《没有定律的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Ｌａｗｓ，１９９９）、《科学透视主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２００６）等。

在论文集《没有定律的科学》中，吉尔提出：自然界中既有规则性，

也有必然性，但是没有自然定律。①

他对近代科学中的“定律”概念做了历史综述。伽利略虽然相信上

帝是《圣经》与“自然之书”的作者，但是在新科学中，他很少提到“定律”

的作用。玻意耳（ＲｏｂｅｒｔＢｏｙｌｅ）虽然分享了很多牛顿的神学观点，但

是对定律的使用很谨慎，因为只有有良知的生命才能懂得法律（定律）。

开普勒是同时相信上帝和自然定律的。笛卡尔和牛顿都坚信，自然定

律是上帝为自然界的行为所作的规定。因为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因

此自然定律是真的，在整个宇宙成立，在绝对强制的意义上是必然的，

独立于人类的信念。人类不仅要服从上帝的自然律，还要服从上帝的

道德律。牛顿后来更是诉诸上帝来表明运动定律的普遍性。

因此，早先“自然定律”概念往往是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直到达

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自然选择定律”之后，自然定律才开始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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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意志相分离。吉尔的历史综述表明，科学中的“自然定律”最初其实

有很强的神学色彩，我们现在放弃也是理所应当。

但是如果没有定律，科学将会怎样？吉尔主张“方程式—模型—世

界”的层状结构。例如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是薛定谔方程，根据这一方

程式可以建构金属电子海模型，从而说明所有金属都导电的自然现象。

于是我们得到这样的图式：

薛定谔方程（方程式）

↓
金属电子海模型（模型）

↓
所有金属都导电（真实世界）

吉尔从科学史的角度也表明，在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理》中，原理是人们用来建构模型从而表征自然界的特定方面的规则。

因此，科学的层状结构也可以表示为“原理—规则—建模”。

匹兹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主任米切尔则强调科学定律的维

度，否认自然定律与偶适概括之间存在截然的二分。

她提出自然定律的三种进路：①规范进路（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先规定科学定律的主要特征，然后再根据定义来检验具体科学中的实

际情况；②范例进路（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先列举科学中的典型

定律，再寻找它们的共同特征；③实效进路（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先

研究定律在科学研究中的实际功效，再审视具体科学中是否有这样的

实效。

如果按照规范进路，科学定律通常被认为有四大特征：逻辑或然

性、普遍性、真理、自然必然性，那么很多特殊科学（如生物学）就可能没

有自然定律。米切尔转而诉诸范例进路，尤其是实效进路，提出定律可

以有程度之分。例如，从典型的理想定律（如：质能守恒定律）到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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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偶适概括（如：口袋中的硬币都是铜做的）之间存在着连续性。

质能守恒定律

质量守恒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

元素周期律

铀２３５的直径不超过１００米

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

金块的直径不超过１００米

孟德尔定律

口袋中的硬币都是铜做的①

米切尔提出科学定律是有维度的。例如在本体论维度上，有稳定

性、力度；在表征维度上，有抽象程度、简单性、认知等。她以三维空间

来表示科学定律的三维度：稳定性、力度、抽象程度。所有的似律陈

述，从质能守恒到硬币铜制，都可以在三维空间中得到表征。只不过质

能守恒定律的稳定性、力度和抽象程度最高，而“口袋中的硬币都是铜

做的”在这三个维度上都比较弱。

第七节　小　　结

规则性进路认为，自然定律只是物体实际上如何行动的真实描述；

必然性进路认为自然定律不仅描述世界是怎样，而且断言世界必须怎

样。二者各擅胜场，但也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那么其他的可能方案

又如何呢？

范弗拉森和吉尔都主张没有定律，但是科学要实现认识世界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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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世界的功能，他们不得不诉诸其他概念。范弗拉森引入的是“对称

性”。然而，对称性只是物理规律的必要条件，不是充要条件：物理规

律必须满足部分的对称性，但是并非所有满足对称性的都能成为物理

规律。因此范弗拉森的“对称性”概念可能并不足以表明自然定律的

本性。

吉尔诉诸的是方程式（或原理）以及模型。但是这只不过是给定律

另外的名称而已。我们原先追问的自然定律的本质是规则性还是必然

性。如果科学中只有方程式或原理，那么我们仍然可以改为追问方程

式或原理的本质是规则性还是必然性。因此吉尔并没取消问题，只是

改变了问题的提法。

米切尔的方案貌似可行，但是她否认了真正定律与偶适概括的二

分。笔者认为，这完全取消了自然定律所体现的必然性。而笔者仍然

相信这种必然性：我们不能发明永动机，任何物体的速度不能超过光

速，人死不能复生，等等。因此，米切尔在摆放自然定律与偶适概括时

会出现问题。例如，她可能觉得“金块的直径不超过１００米”适用于整

个宇宙，而孟德尔定律只在地球上对特定生物成立，因此把前者更靠近

自然定律，后者更接近偶适概括。但是科学家通常会认为，前者可能只

是偶然成立，后者至少体现了一定的必然性，因此后者比前者更具定

律性。①

笔者认为，米切尔否定二分的失败，恰恰要求我们回到休谟：自然

定律的必然性是由自然界规定的，这是个本体论问题，对此必然性进路

有很好的总结；自然定律是我们用以解释和改造世界的最佳融贯系统，

规则性进路较好地回答了自然定律的知识论进路。

如果在认识论上，我们对自然定律只能持规则性进路，那么我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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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问过米切尔本人，她说当时写文章有些匆忙，因此摆放错了秩序。但是笔者认为，

这恰恰体现出她试图取消自然定律与偶适概括二分，结果带来了悖论。



何才能认识到自然定律在本体论上的必然性呢？笔者认为，中国哲学

中的“尽性知命”似乎可以提供解决方案。自然定律通常写作ｘ（Ｆｘ

→Ｇｘ），这在逻辑上等价于～ｘ（Ｆｘ∧～Ｇｘ）。我们如何知道所有的

Ｆ必然是Ｇ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再三努力地去寻找“是Ｆ但非Ｇ”的

事物。例如，我们一再地试着制造永动机，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失效了，

因此我们认识到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是自然界的必然规定。历史上有

很多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但是都失败了，于是人们认识到人死不能复

生是生物学的必然定律。当然，达到这样的认识是很困难的。因此孔

子说自己“十五志于学”，但是“五十而知天命”。对于我辈凡夫俗子，对

自然定律的认识当然更加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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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学说明的观念与

自然定律的进路

第一节　背 景 介 绍

　　亨普尔提出了科学说明的ＤＮ、ＩＳ和ＤＳ模型，这些模型都必须包

含定律，所以也被称为“覆盖律模型”。然而，覆盖律模型遇到了一系列

的困难，例如不对称问题、不相干反驳、最大明确性问题、统计说明的认

知相对性等，因此覆盖律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萨尔蒙总结关于科学说明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个观念：①认知

观（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即遵从亨普尔开辟的认知路线，进一步地修

正与完 善，主 张 说 明 一 个 事 件 就 是 表 明 其 律 则 可 期 待 性（ｎｏｍｉｃ

ｅｘ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如范弗拉森的说明语用学、基切尔的说明统一模型等；

②模态观（ｍｏｄ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认为科学说明是为了表明被说明项必然

发生，如梅勒（Ｄ．Ｈ．Ｍｅｌｌｏｒ）等人对概率说明的模态解释；③本体观

（ｏｎｔ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即科学说明是要揭示现象发生的因果性和内在机

制，阐明它在整个自然图景和层次结构中的地位，如萨尔蒙的因果理

论、雷尔顿的ＤＮＰ模型。①

此外，还有一些观念在科学说明中也很流行，例如④演绎论，如沃

特金斯（Ｊ．Ｗａｔｋｉｎｓ）主张所有说明都是演绎论证；⑤影像论，卡特赖

特（Ｎ．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认为说明的路径是从基础理论到模型，再到现象定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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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最终到实在世界。

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也提到在科学哲学中对于自然定律的理解

主要有两大进路：①以穆勒、拉姆齐、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规则性进

路，主张自然定律只表现为规则性，并且倾向于认为一个经验概括是自

然定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实现了简单性与实效性的最佳组合的演绎

系统的定理或公理；②以阿姆斯特朗、德雷兹克、图莱等人为代表的必

然性进路，主张自然定律体现为必然性，通常认为定律是单称命题，描

述了普遍的性质或数量之间的必然关系。

本章希望探讨一下，科学说明的观念与自然定律的进路之间存在

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很多哲学家对于自然定律的理解，深刻地影响了他

们科学说明的观念。笔者对这些联系进行逐一的梳理，试图发现他们

在逻辑上是否自洽，并最终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第二节　说明语用学与没有定律

范弗拉森主张说明的语用学：［说明］是理论、事实与情境之间的

三者关系。他把科学说明设想为对一个“为什么”问题的回答。而这样

的问题又可以写成 Ｑ＝＜Ｐｋ，Ｘ，Ｒ＞的形式。其中Ｐｋ是问题的话

题；Ｘ＝｛Ｐ１，Ｐ２，…，Ｐｋ，…｝是对照集；Ｒ是相关联系。而科学说明

就是回答：Ａ对于＜Ｐｋ，Ｘ＞承载关系Ｒ。这样一来，整个科学说明都

没有必要诉诸定律。①

范弗拉森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与他本人对自然定律的态度密切

相关。在《定律与对称性》一书中，他提出：“现代物理学讨论的是对称

性与连续性———而不是普遍性或必然性，自然类或本质，偶然或偶适。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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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定律在当代科学中是个退化的概念。”①他主张，在科学中用“对称

性”概念来取代“自然定律”概念。既然没有了自然定律，科学说明也就

只剩下了语用学，不必再追问说明与定律之间的关系了。

但是雷尔顿指出，我们必须区分理想说明文本与说明信息。以亨

普尔的水箱结冰而破裂的说明为例。一个理想的文本应该是列出水结

冰膨胀等一系列定律，以及水箱昨晚放在室外，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水

箱加满了水等一系列初始条件，最终演绎得出水箱破裂。至于说明信

息，确实要依赖于语境。有人可能想要了解为什么是亨普尔（而非邻

居）的水箱破了，也有人想要了解为什么是水箱（而非油缸）破了，我们

再分别给出回答———这就是说明的语用学。说明的逻辑与语用学并不

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

此外，萨尔蒙也批评范弗拉森的相关联系Ｒ过于含混：“如果Ｒ
不是真正的相关联系，那么Ａ与Ｐｋ‘关联’就只有讽刺意味了。”

范弗拉森倾向于“没有定律，所以没有说明的逻辑”，笔者认为，如

果要有说明逻辑，那么就得有定律。事实上，笔者在匹兹堡大学访问期

间，就这个问题征求范弗拉森读博士时的导师格伦鲍姆，他也认为范弗

拉森否定了自然定律，但是在讨论科学说明等其他科学概念时，还是必

须去寻找定律的替代物。

第三节　统一性进路与 ＭＲＬ观点

在科学说明的认知观中，还有基切尔的统一性进路。统一性进路

原本由弗里德曼于１９７４年提出，后来由基切尔在１９８９年发展完善。②

基切尔认为：科学通过向我们表明如何一再地使用同一推导模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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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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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式，推导出很多现象的描述，这样做的同时告诉我们如何减少我们当作

终极的事实类型，从而增进我们对自然的理解。

基切尔的名言是“只是联结”，他还提到说明库Ｅ（Ｋ）等概念。因

此，萨尔蒙把基切尔的进路称之为“从上至下”式的。

基切尔的说明图式是＜图式性论证，填补指引，分类＞。图式性论

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ｒｇｕｍｅｎｔ）是一些语句，其中的非逻辑表达式由代表字母

代入，这些字母可以取好几个值；填补指引（ｆｉｌｌ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是用适

当的值来代入图式句中的代表字母的用法说明；分类（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是

一系列陈述，描述图式的推论结构。

基切尔以原子论化学为例：

１．元素Ｘ与Ｙ组成的化合物具有分子式：ＸｐＹｑ。

２．Ｘ的原子量是ｘ，Ｙ的原子量是ｙ。

３．Ｘ与Ｙ的重量比是ｐｘ∶ｑｙ（＝ｍ∶ｎ）．

前两个是前提，最后是结论，用来分析原子比重。同样的，我们也能够

用牛顿力学，把太阳系行星轨道、潮汐、自由落体、钟摆等繁杂现象统一

起来，因此我们说，牛顿力学能够成功地说明这些自然现象。

笔者试图寻找统一性进路与ＲＭＬ观点的联系，发现二者之间是

很完美的契合。希洛斯（ＳｔａｔｈｉｓＰｓｉｌｌｏｓ）写道：

二者结合于一个中心概念：统一（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对于说明性关联，

它仍是推导，但不是任何类型的推导。它是在最大统一理论体系

（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ｙｕｎ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中的推导。对于最佳演绎系统

化，也是最大地统一了理论体系的系统化。说明与最佳演绎体系化成

为一个。①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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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基本的统一者（ｕｎｉｆｉｅｒ）是最基础的自然定律。

第四节　模态观与必然性进路

在科学说明的模态观中，梅勒对概率说明持模态解释。梅勒认为，

必然有程度之分。如果一个事件是完全必然的，那么它的出现完全由

定律与说明性的事实所限定。如果它不是完全必然的，那么它的出现

就是由说明性事实部分限定的。部分限定的程度越大，说明就越好。

梅勒最终认为，在科学说明中，被说明的事件是由定律和说明性事实

（完全或部分地）限定。

我试图发现梅勒的模态观与必然性进路（即ＡＤＴ观点）之间的联

系，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梅勒本人反对ＡＤＴ观点。他写道：

在这一点上我赞同拉姆齐，特称与全称只不过是为了概括而选取

的……如果定律的实例为空，没有这类事实；而没有事实就不会有残

余。如果没有具体的Ｆ，就没有Ｆ性质。所以将不会有事实Ｆ使Ｇ必

然发生（ＦＮＧ）来令一个为空的定律为真，阿姆斯特朗德雷兹克图莱

理论失效了。①

笔者认为，梅勒赞同被说明的事件是由定律和说明性事实（完全或

部分地）限定，在这个意义上仍然坚持了亨普尔的“覆盖律”命题。然

而，他在科学说明中持模态观，但是在自然定律中又反对必然性进路。

笔者怀疑，这二者之间可能有不融贯之处。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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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体观、因果与定律

科学说明本体观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个哲学家：萨尔蒙与雷尔

顿。萨尔蒙认为，“说明的知识就是产生我们想要说明的现象的构成机

制———因果的或其他的———的知识”，“说明就是展示内在工作，揭露其

隐藏机制，打开自然交给我们的黑箱”。①

因此，萨尔蒙主张统计相关性，而非高概率要求，才是统计说明的

核心所在。所谓统计相关性是指：ｐｒｏｂ（Ｅ／Ｃ）＞ｐｒｏｂ（Ｅ／非Ｃ）；并且

没有更多的因素 Ｈ 使得 Ｅ被屏蔽于 Ｃ，即ｐｒｏｂ（Ｅ／Ｃ＆Ｈ）＝ｐｒｏｂ
（Ｅ／Ｈ）。

萨尔蒙强调说明与因果之间的关系：“科学说明就是表明事件如

何……顺应世界的因果结构。”②他的名言是“把‘原因’（ｃａｕｓｅ）放回‘因

为’（ｂｅｃａｕｓｅ）”。所以萨尔蒙也称自己的科学说明是“从下至上进路”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因果关系优先于说明依赖性关系。

那么什么是因果呢？萨尔蒙主张用因果过程（ｃａｕｓ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来

代替传统的因果事件（ｃａｕｓａｌｅｖｅｎｔ）。但是有些因果过程是真实的，例

如地震引发海啸；有些过程则是虚假的，例如探照灯的光柱在云端上移

动。真实的因果过程必定不会超过光速，否则就违反了爱因斯坦的相

对论，因此我们应该是看到海啸永远在地震之后。虚假过程则可能超

过光速，如果探照灯的光线足够强，移动又快，而云层又很远，最终得出

的速度是有可能大于光速的。

萨尔蒙这样区分因果过程与虚假过程：因果过程有能力传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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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从而区别于虚假过程。对此，笔者提出质疑：把信号传递作为区分

因果过程的标准，会有循环论证的嫌疑。①

本体观的另一位代表雷尔顿主张概率说明的演绎律则模型（ＤＮＰ
模型）。其ＤＮＰ模型简单复述如下：

１理论推导出２形式的统计定律　　　　　　　　　理论推导

２ｔｘ［Ｆｘ，ｔ→Ｐ（Ｇｘ，ｔ）＝ｒ］　　　　　　　　统计定律

３Ｆｅ，ｔ０　　　　　　　　　　　　　　　　　初始条件　　演绎论证

４Ｐ（Ｇｅ，ｔ０）＝ｒ　　　　　　　　　　　　　事件倾向

５Ｇｅ，ｔ０　　　　　　　　　　　　　　　　　　　　　　　附加说明

雷尔顿的ＤＮＰ模型非常注重律则论：“［科学说明的理想说明文

本的］主旨就是一系列基于定律的演绎推论。”对此，希洛斯认为雷尔顿

的定律观非常接近ＲＭＬ观点。他给予高度评价：“……理想文本可能

正好就是定律的定律网 （ｗｅｂｏｆｌａｗｓ）［ＲＭＬ］进路。”②

说明的本体观还是比较注重定律在科学说明中的作用。就算倾向

于因果机制模型的萨尔蒙也承认：

按照本体观，我们想要说明的事件出现在一个充满了规则性的世

界，这些规则性或是因果的，或是定律的，或者二者都是。这些规则性

可能是决定论的，或是不可还原的统计性的。无论如何，对事件的说明

包括了把它们放入存在于客观世界的模式。③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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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蒙也把本体观称之为“客观主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ｍ）。所谓客观主义，

即不需要主观因素介入，例如反对统计说明的歧义性。萨尔蒙指出：

客观主义者坚持它［科学说明］的覆盖律观。只不过在因果与定律之

间，他更倾向于因果而已。

总之，本体观还是承认定律在科学说明中必不可少的作用。他们

与亨普尔的覆盖律命题并不冲突。

第六节　演绎论与定律

沃特金斯相信所有的科学说明都应该是演绎性，即只有ＤＮ或ＤＳ
模型才能是科学说明，ＩＳ模型不是。他写道：

经验的规则性的说明都要诉诸于更高层面的结构定律，这些结构

定律被认为是永恒的、绝对的。经典物理学的定律表明，如果满足特定

的条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特定结果的伴随出现。微观物理学的定律

表明，如果满足特定的条件，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特定结果伴随出现的机

会。我们也可以称后者为机会的“铁律”（ｉｒｏｎｌａｗ），前者为律则必然性

的铁律。两种定律与适当的初始条件合取，就能说明经验的规则性以

及单一的宏观事件（如果要研究的宏观事件是微观事件的巨大集合的

结果）。①

由此看来，沃特金斯无疑相信定律在科学说明中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定

律是机会的铁律还是律则必然性的铁律。

第七节　说明影像论与定律

卡特赖特主张科学说明的影像论。卡特赖特现在是英国伦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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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的双聘教授，科学哲学协会主席（２０１０
年度），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是近年来影响很大的科学哲学家。其

代表作主要有《物理学定律如何撒谎》（Ｈｏｗ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ｉｅ，

１９８３）、《自 然 的 能 力 及 其 测 量》（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１９８９）、《斑杂的世界》（ＴｈｅＤａｐｐｌｅｄＷｏｒｌｄ，１９９９）、《寻

找原因并使用它们》（Ｈｕｎｔｉｎｇ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２００７）等等。

她认为，从理论到实在的途径是从理论到模型，再从模型到现象定律。

现象定律对于实在中的对象确实为真———或可能为真；但基础定律只

对于模型中的对象为真。① 她的影像论可以如下表示：

基础定律

模型

现象定律

实在

例如我们通过基础定律薛定谔方程，得到电子海模型（自由电子在晶格

中自由移动，就像在大海中自由运动一样），从这一模型可以得出现象

定律———金属导电，再由现象定律演绎得出实在世界中的现象，如我的

金属手表是导电的。

卡特赖特的影像论与亨普尔的ＤＮ模型有很大分歧：①她反对基

础定律的事实性，认为影像是“某些只有某物的形式或外表但不具有其

实体或固有性质的东西”（《牛津英语词典》）。因此她使用“模型”一词，

就是特意想表明基础定律与实在世界之间没有严格对应。②影像论不

是形式化的。亨普尔的ＤＮ模型是严格的演绎论证，而卡特赖特主张，

科学说明不是演绎论证或归纳论证，而是比喻性的。

但是卡特赖特的影像论也还是强调了定律的作用。她认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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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不相容的模型被用于不同目的；这增加了理论的威力，而不是减弱

了。因此，她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斑杂的世界》一书中承认，“现在我认为

自己错判了敌人：我们需要论战的不是实在论，而是基础论”。因此，

她后来主张“定律补丁”（ｐａｔｃｈｗｏｒｋｏｆｌａｗ），还提出了“律则机器”

（ｎ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概念，即“成分或因素的（充分）固定安排，有着

（充分）稳定的能力，该能力在适当的（充分）稳定的环境中，将通过重复

运作来产生我们用科学定律表达的规则行为的种类”。①

因此，卡特赖特并非反对科学定 律，而 是 倾 向 于 认 为“能 力”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等概念更为基本；她反对的是科学定律的普遍性，而不是科

学定律的实在性。这可能是她提出影像论的主要原因。

第八节　小　　结

萨尔蒙《科学说明四十年》中曾经总结了科学说明的四点一致与三

大问题②。这四点一致分别是：①科学不仅能告诉我们“什么”，还能告

诉“为什么”；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正统观点”（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ｖｉｅｗ）是不可

行的；③我相信，什么构成令人满意的科学说明，取决于宇宙的某些偶

然事实；④说明的语用学……在“正统观点”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此外还有三大问题：①似律句与纯定性（或可投射）谓词；②因果

性问题；③遥距关联（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佯谬，简称ＥＰＲ佯

谬）。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定律的，后面两个问题是关于因果性。如

果我们考虑到定律与因果的密切联系，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什么是因果律则性？

笔者在此对科学说明的五种观念及其与定律的关系做一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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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弗拉森的说明语用法只是对说明逻辑的补充，如果我们追问什么

是相关联系，最终仍然避不开定律；基切尔的说明统一模型能够和自然

定律的规则性进路很好地吻合。②梅勒对概率说明持模态解释，但其

定律观却是规则性进路，之间可能有不一致之处。③萨尔蒙主张科学

说明离不开因果的或定律的规则性，本体观要坚持覆盖律论题，而雷尔

顿的定律观也是规则性进路。④沃特金斯的演绎论也必须依靠必然定

律或机会定律。⑤卡特赖特主张所有定律都是其他情况均同定律，所

以提出说明的影像论。

因此笔者主张：①科学说明的观念与自然定律的进路之间存在着

紧密联系，相比较而言，说明的统一模型与定律的规则性进路最相吻

合；②在科学说明中，定律是必不可少的，覆盖律论题仍然是经验论的

重要“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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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因果机制与定律说明

亨普尔提出了科学说明的三大模型：演绎律则模型（简称ＤＮ模

型）、归纳统计模型（简称ＩＳ模型）、演绎统计模型（简称ＤＳ模型）。

因为这三大模型都必须包括科学定律（普遍定律或统计定律），因此也

被称为“覆盖律模型”。在亨普尔看来，说明中必须包括定律，所以定律

是在逻辑上优先于说明的，即先有了相关的定律，我们才能相应地

说明。①

但是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科学说明”概

念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分析与发展。其中萨尔蒙的因果机制（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模型影响深远。近些年来，很多科学哲学家越来越多地采

用因果概念，而倾向于放弃定律概念。本文主要试图以萨尔蒙的因果

机制模型为批判对象，分析说明、因果与定律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萨尔蒙：因果与说明

萨尔蒙指出，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会碰到“不相干反驳”。例如，

对于ＤＮ模型，我们可以构建出这样的反例：

所有采取节育措施的男人都不怀孕。

约翰是采取节育措施的男人。

约翰没有怀孕。

５５

① ＨｅｍｐｅｌＣＧ．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



这个说明符合ＤＮ说明模型，但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说明。因为

男人是不会怀孕的，约翰是否采取节育措施是不相干的多余信息。

萨尔蒙也批评亨普尔的ＩＳ说明的“高概率要求”，提出“统计相关

性”（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而非高概率才是统计说明的关键。他举了以

下例子：

大多数有Ｎ型神经官能症的人经过精神治疗后会获得舒缓。

琼斯得了Ｎ型神经官能症并经过了精神治疗。
（ｒ）

琼斯的病情获得了舒缓。

按照亨普尔的ＩＳ模型，如果ｒ是很高的概率，那么这个说明就是好的

统计说明。但萨尔蒙认为，由于得神经官能症的人中有相当比例（ｒ′）

的人即使不治疗也会自动舒缓，所以琼斯的病愈不一定是因为接受了

治疗，而可能是自动复原。因此精神治疗是否为相关的说明，不在于比

例ｒ的高低，而是看ｒ是否大于ｒ′，即精神治疗是否提高了恢复的

比例。

萨尔蒙提出的统计相关，是一种概率计算。其定义为：因子Ｃ在

条件Ａ下，与Ｂ统计相关，当且仅当Ｐ（Ｂ／Ａ＆Ｃ）≠Ｐ（Ｂ／Ａ）。例如精

神治疗如果改变琼斯恢复的概率，那么就是统计相关；如果不能改变，

那么就是不相关的信息。后来，萨尔蒙更进一步，提出“因果性，而非统

计相关性，才有说明的意含”。

萨尔蒙据此得出了五大结论：①我们必须将“原因”（ｃａｕｓｅ）放回

“因为”（ｂｅｃａｕｓｅ）之中。即使有些说明不是因果性的，但科学说明必须

要有原因。由于因果的不对称性和时间的不对称性，所以科学说明也

具有不对称性：原因可以说明结果，时间上在先的可以说明之后的，相

反则不行。②高的或然性既不是科学说明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

件。关键在于说明项是否统计相关，即说明项会增加被说明项出现的

概率。③必须放弃亨普尔的ＩＳ说明模型的“必要的认识相对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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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蒙引入了“客观同类指称集”概念，认为统计说明像ＤＮ说明一样，

也具有客观正确性。④科学说明的理论，应该为说明的语用学提供位

置。⑤我们应该放弃寻找普遍适用的科学说明的形式模型，而是观察

具体学科中的说明是什么形式。①

本章试图从四个方面对萨尔蒙的观点进行反驳：（１）记号传递

（ｍａｒ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２）单一因果（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３）因果与定

律；（４）本体与认识。

第二节　记 号 传 递

萨尔蒙认为因果是一种“物理联系”（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它应该

是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而非事件（ｅｖｅｎｔ）。在此，萨尔蒙应用狭义相对论，把

过程看做是闵可夫斯基坐标中的一根线，而事件只是闵可夫斯基坐标

中的一个点。过程比事件通常具有更长的时间，占有更多的空间。例

如小球的运动、光线的运行，都是物理过程。

萨尔蒙借用了赖欣巴哈的观点，认为因果过程（ｃａｕｓ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是

可以传递记号的，而非因果过程或虚假（因果）过程（ｐｓｅｕｄｏｐｒｏｃｅｓｓ）是

不传递记号的。例如一辆行驶的汽车把货物传递到另一个地方，但汽

车在地上的影子虽然也在跟着汽车运动，却不能传递类似的记号。因

果过程只能等于或低于光速，如果快于光速可能导致因果倒转；而虚假

过程是可能高于光速的，例如，如果探照灯强度足够大、转动速度很快，

而云层的高度足够高，探照灯在云层留下光斑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

萨尔蒙给出了“记号传递”的定义：

令Ｐ为一个过程，在没有其他过程相互作用时，在时空点 Ａ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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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间隔中一直保持其特征Ｑ。然后记号（把Ｑ变成Ｑ′）在时空点

Ａ被引入过程Ｐ，记号被传递到时空点Ｂ，如果Ｐ在时空点Ｂ表现为

Ｑ′并且从Ａ到Ｂ过程中的所有阶段都没有外加的相互作用。①

在他看来，因果过程有两项标准：能够传递自身的结构；能够传递

结构的变化。对此伍德沃德（Ｊ．Ｗｏｏｄｗａｒｄ）提出，这两个标准在概念

上是分离的。② 例如光子可以保持惯性运动，按照第一条标准，算是因

果过程。但是光子的结构（如果有的话）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不满足第

二条标准。

萨尔蒙也给出因果相互作用（ｃａｕｓ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的定义：

令Ｐ１、Ｐ２ 为两个过程，在时空点Ｓ相互作用，时空点Ｓ同时属于这

两个过程。令Ｑ为过程Ｐ１ 在整个间隔都会保持的特征，如果没有和

Ｐ２ 的相互作用的话。令Ｒ为过程Ｐ２ 在整个间隔（包括在Ｐ２ 的历史中

Ｓ点的两边间隔）保持的特征，如果Ｐ１ 不发生的话。那么Ｐ１ 和Ｐ２ 在

时空点Ｓ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因果相互作用，如果：①Ｐ１ 在Ｓ之前

表现出特征Ｑ，但在Ｓ之后的间隔立刻表现为改变了的特征Ｑ′；并且

②Ｐ２ 在Ｓ之前表现特征Ｒ，但在Ｓ之后的间隔立刻表现为改变了的特

征Ｒ′。③

但是这样的定义必须依靠“做记号”（ｍａｒｋｉｎｇ）概念。例如一辆车

撞了一棵树之后变得奇形怪状，树也倒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因果相互

作用；但是这辆车的影子在那棵树的影子也在时空点Ｓ上有交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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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影子也变形了，树的影子也倒了，我们却不能称车的影子和树的影

子也有因果相互作用。但是反过来“做记号”本身又是因果性的，它需

要依赖于“因果”概念。因此希洛斯指出，萨尔蒙用“记号传递”作为区

分因果过程和虚假过程的条件，可能绕不开因果概念，会有循环定义的

问题。①

第三节　单 一 因 果

萨尔蒙承认单一因果，而且倾向于因果实在论（ｃａｕｓ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

对此两位女哲学家安斯康姆（Ｇ．Ｅ．Ｍ．Ａｎｓｃｏｍｂｅ）和卡特赖特（Ｎａｎｃｙ
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有更多的论述。她们认为日常语言中的因果动词或因果

概念，就论证了因果的实在性。

例如安斯康姆写道：

“是其原因”（ｃａｕｓｅ）一词可以被加入到语言之中，该语言中已经表

征了很多因果概念。仅选如下：刮、推、弄湿、打翻、避开、压碎、制造

（如噪音、纸船）、伤害等。然而我们可以想象某些语言没有表征特殊的

因果概念，那么在这些语言中就没有一个词的用法描述可以来表征“是

其原因”。②

卡特赖特也认为，具体的因果动词（ｃａｕｓａｌｖｅｒｂ，如打破、舔食）和

一般意义上的“因果”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当我

们观察到“打破花瓶”时，我们并不是推理出因果关系，而是直接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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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果关系。①

但是笔者以为：单一因果只有在规则性的形式中才能予以辨别。

例如以下三个句子只变换了动词：

（１）张三敲了花瓶一下，花瓶碎了。

（２）张三吹了花瓶一下，花瓶碎了。

（３）张三看了花瓶一下，花瓶碎了。

仅仅从词项分析上看，我们看不出这三个动词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花瓶

碎了的因果关系却大不相同：在（１）中敲击是花瓶碎了的原因；但在

（２）中，我们很难确定花瓶碎了的原因，或许花瓶本身就有裂纹以及张

三的吹共同导致了花瓶的碎裂；在（３）中我们可以明确，看了一下不是

花瓶碎裂的原因，因为看的过程是花瓶反射光线到人的眼中，人对花瓶

并没有施加作用力。

因此我们如何确定一个动词是否为因果动词，其实取决于我们对

科学定律的掌握。科学知识的变化甚至可能改变我们的因果概念。例

如在光学发展的早期，有人认为看东西是眼睛里发光到东西上。在这

种知识背景下，看一下是有可能成为花瓶碎了的原因之一的（例如光给

花瓶裂纹施加了压力）；但是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看的过程是物体反射

光线到人眼中，因为“看”不能对物体起因果作用。因此，因果过程并不

是纯粹的客观实在，而是依赖于人类知识背景。

第四节　因果与定律

萨尔蒙倾向于认为因果作用可以是“在在理论”（ａｔａｔｔｈｅｏｒｙ），即

因果性是“在某时在某地”起作用，而这样的因果作用可能没有定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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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笔者之前已经批评了单一因果的概念，认为因果性可以表达为定

律形式（至少是规则性）。在此我们再具体讨论是否有些科学定律不能

表现为因果形式。事实上萨尔蒙坦率地承认，他的因果机制理论受到

了量子力学中的全同粒子关联的严重挑战。

爱因 斯 坦（Ａ．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波 多 尔 斯 基（Ｂ．Ｐｏｄｏｌｓｋｙ）和 罗 森

（Ｎ．Ｒｏｓｅｎ）在１９３５年联合发表论文《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能否

认为是完备的？》，提出了著名的ＥＰＲ佯谬。后来贝尔（ＪｏｈｎＢｅｌｌ）提出

贝尔不等式（Ｂｅｌｌｓｔｈｅｏｒｅｍ），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可以检验ＥＰＲ佯

谬。阿斯佩克特（ＡｌａｉｎＡｓｐｅｃｔ）在１９８２年的实验表明，一对光子由一

个原子的激发态级联辐射出来，对其中一边光子的量测会影响到对另

一边光子测量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可以用定律来表示：这一对光子或

粒子处于纠缠态，其物理量相等或相反。

但是这样的结果不能写成为因果作用的形式：如果说对一个粒子

的测量干扰，导致了另一个粒子的物理量改变，必须是一边的粒子以某

种方式传递记号给另一边的粒子，二者之间的记号传递将超过光速，会

有超距作用（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ａ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而这正是相对论所禁止的。

因此笔者以为，物理学有些定律不能表现为因果形式，但是因果作

用能够表现为定律形式，因此定律的概念要比因果概念更为基本和广

泛，使用定律（而非因果）更能符合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

第五节　本体与认识

萨尔蒙认为科学说明体现为三种观念：①认知观，即沿着亨普尔

的思路，认为说明一个事件就是表明其律则可期待性，作进一步的修正

与完善。如范弗拉森的说明语用学、基切尔的说明统一模型等；②模

态观，认为科学说明是为了表明被说明项必然发生，如梅勒等人对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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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的模态解释；③本体观，即科学说明是要揭示现象发生的因果性

和内在机制，阐明它在整个自然图景和层次结构中的地位，如科法

（Ａ．Ｃｏｆｆａ）、萨尔蒙、雷尔顿等人。①

萨尔蒙认为科学说明应该是本体观的，因此他的说明图像是“从下

至上式”。与此相反，基切尔提出科学说明是“从上至下式”的，科学说

明是试图为表面现象提供全局性的理解。为此他提出了“说明库”的概

念。对于每个有待说明的现象Ｋ，如果Ｅ（Ｋ）是最能统一Ｋ的论证集，

那么Ｅ（Ｋ）就构成了对Ｋ的说明库。

以牛顿力学为例：有很多现象如行星运动、潮汐涨落、重物下落

等，都需要说明。牛顿力学的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构成了“图

式句”，牛顿力学的数学方法也提供了“论证模式”。因此这些纷繁复杂

的现象，都能由牛顿力学来统一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牛顿力学体系就

构成了对运动现象的说明库。因此基切尔关于科学说明的格言是：

“只是联结。”②

萨尔蒙本人倾向于调和“从下至上式”和“从上至下式”，认为体现

了科学说明的“两个不同但相容的方面”。然而笔者认为，在此萨尔蒙

可能混淆了说明的本体论和说明的认识论。在认识论上，我们可以先

认识一位朋友，再认识他（她）的父母；但在本体论上，却必须先有父母，

再有这位朋友。本体论和认识论往往是不一样的。

笔者认为，科学行为是人类的认识行动，因此是从属于认识论范畴

的。即便是没有人类的存在，在本体论上仍然可以猫吃了老鼠，白球撞

开了红球。但是如果没有人类的存在，猫不会向老鼠说明是猫的出现

导致了老鼠的消失，白球也不能向红球说明白球的撞击是红球运动的

原因。因此科学说明只能是人类的认识行动，属于认识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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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蒙本人强调科学说明的理论“应该为说明的语用学提供位

置”，因此应该也同意承认科学说明是人类的认识活动———语用学属于

人类的认识活动，大自然本身是没有语用的！

如果我们承认科学说明是认识活动，那么科学说明更可能是基切

尔的“从上至下式”，而不应该是萨尔蒙的“从下至上式”。

第六节　定律、因果与说明的关系初探

定律、因果与说明这三个概念都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争议

最多的概念。一篇短文当然不足以回答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本章通过

对萨尔蒙的因果机制模型的批判，试图表明定律（而非因果）才是科学

说明中必不可少的。

作者仍然坚持亨普尔的“覆盖律论题”，认为在科学说明中定律是

更为基本的概念，因果也需要从定律来理解。相比较而言，基切尔的

“从上至下式”与科学定律 ＭＲＬ观点彼此契合，可能是问题相对最少

的进路。所谓 ＭＲＬ观点，是由穆勒、拉姆齐、刘易斯等哲学家提出，主

要观点是认为科学知识体系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最佳演绎系统。该

系统的公理和定理构成了科学定律，不属此列的全称陈述是偶适概括。

科学知识作为演绎系统，为世界上的各种现象提供了全局性的理解，

ＭＲＬ的定律观与基切尔的说明观很好地联结起来。

因此笔者倾向认为，或许在本体论是先有事件或过程（可能包括因

果事件或因果过程），这些事件或过程体现出了规则性，我们据此得出

科学定律，从而形成科学体系；但是在认识论上，我们是在科学知识的

背景知识下，确定哪些规则性是真正的定律，进而把科学定律用于科学

说明，并且通过科学定律辨别出事物的因果关系。所以本文提出：在

本体论上的次序是“事件”（或过程）、“规则性”（定律）、科学体系，但在

认识论上的次序可能是“科学体系”、“定律”，再有“说明”和“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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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图形来表示，那么本体论的次序将为左图，它的方向是从下

至上的；认识论的次序如右图，它的方向是从上至下的。

本体论图式　　　　　　　　　　　　认识论图式

科学体系　　　　　　　　　　　　　科学体系

　↑ 　　↓
规则性　　　　　　　　　　　　　　　定律

　↑ 　　
事件（或过程）　　　　　　　　　　 因果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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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有没有其他情况均同定律

第一节　ＣＰ定律的兴起

　　笔者是自然定律的维护者，那么就有必要讨论一下近年来在科学

哲学界比较热门的“其他情况均同”（ＣｅｔｅｒｉｓＰａｒｉｂｕｓ，以下简称ＣＰ）

定律。

“其他情况均同”概念最初来自于经济学。佩蒂（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ｅｔｔｙ）在

１６６２年的经济学著作《赋税论》中就提出过这一概念。后来，凯恩斯

（ＪｏｈｎＣａｉｒｎｅｓ）１８７４年在《政治经济学若干主要原理的重新阐释》一书

中给出了典型的经济学ＣＰ定律：“其他情况均同，工资行情与劳动力

的供应成反比。”因为经济学中影响工资行情和劳动力供应的因素很

多，只有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或可忽略不计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反比

关系才成立。正式使用“ＣＰ定律”（其他情况均同定律）这一概念的，

是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８９０年的专著《经济学原理》①。

近些年来，ＣＰ定律成为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部分的原

因是因为在科学哲学中对特殊科学（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如生物学、经济学

等非基础科学）的地位讨论。科学被认为是要发现自然定律，而传统

观点认为自然定律是严格的———普遍的、毫无例外的。但是特殊

科学的很多结 论 不 是 严 格 的。我 们 如 何 说 明 特 殊 科 学 的 科 学 正

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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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Ｐ定律通常分为两部分，前项为ＣＰ条件（ＣＰｃｌａｕｓｅ），后项为全

称定律，即ＣＰ定律通常可以写成：“ＣＰ→Ｌ”（如果ＣＰ，那么定律Ｌ）；

或是“ＣＰ→ｘ（Ｆｘ→Ｇｘ）”（如果ＣＰ，那么所有Ｆ都是Ｇ）。ＣＰ条件可

以有多种解释：“其他情况相同”（ｏｔｈｅｒｔｈｉｎｇｓｂｅｉｎｇｅｑｕａｌ），“如果没

有干扰”（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ｏ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没有干扰因素”（ｉｎ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Ｐ定律的支持者通常否认我们能够把ＣＰ条

件说清楚，因为可能包括了无限多的条件。

在科学哲学界，对于ＣＰ定律主要有三种观点：①特殊科学的定律

是ＣＰ定律，物理学基础定律是严格定律；ＣＰ定律和基础定律在科学

上具有同样的正当性。②几乎所有定律都是ＣＰ定律———甚至绝大多

数物理学基础定律也是ＣＰ定律，因此基础科学与特殊科学没有本质

区别。例如利普顿（ＰｅｔｅｒＬｉｐｔｏｎ）、莫 雷（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ｏｒｒｅａｕ）等 人。

③厄曼（ＪｏｈｎＥａｒｍａｎ）、罗 伯 茨 （ＪｏｈｎＲｏｂｅｒｔｓ）、史 密 斯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Ｓｍｉｔｈ，这三个人以后简称ＥＲＳ）联合写了论文《没有其他情况均同》

（ＣｅｔｅｒｉｓＰａｒｉｂｕｓＬｏｓｔ），认为物理学基础定律才是定律，ＣＰ陈述不是

定律。特殊科学没有定律，但仍然具有科学正当性。

笔者的观点更接近于第二种。但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批评以ＥＲＳ
为代表的第三种观点，为ＣＰ定律的存在合法性辩护。如果本章的辩

护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承认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特殊科学

中也可以有定律，其形式大多就是ＣＰ定律。

第二节　ＥＲＳ对ＣＰ定律的反驳

厄曼是匹兹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教授，主要研究物理哲

学、现代物理学史与方法论。他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洛克菲勒大

学、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在２０００年被选为科学哲学协会（ＰＳＡ）主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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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有成就的科学哲学家。①

厄曼、罗伯茨、史密斯（ＥＲＳ）在《没有其他情况均同》一文中，提出

６个论证来反驳物理学中有ＣＰ定律。②

（１）ＣＰ条件可以被消去。ＥＲＳ诉诸物理学案例，认为一个真正的

ＣＰ定律要有意义，ＣＰ条件必须是不可消去的，而且ＣＰ条件的范围不

能够弄清楚。“否则，ＣＰ条件只不过是起偷懒的作用：虽然我们能够

用精确的、已知的条件句来消去ＣＰ条件，我们没有选择这么做。”ＥＲＳ
认为，如果我们正确地使用科学语言，ＣＰ条件可以很容易地被消去。

（２）ＣＰ条件不同于限制条件。ＥＲＳ认为，ＣＰ定律的支持者事实

上是把ＣＰ条件混同于亨普尔提出的“限制条件”（ｐｒｏｖｉｓｏｓ）。ＥＲＳ认

为亨普尔的关注核心“不是要用ＣＰ条件来避免定律陈述为假，而是如

何应用于具体的物理系统这一问题……限制条件是应用有效性的条

件，而非理论的定律陈述的真值条件……”。因此，他们接受亨普尔的

“限制条件”，但是反对“ＣＰ条件”。

（３）ＣＰ只是展开式微分方程。ＥＲＳ认为ＣＰ定律的支持者误将

定律等同于“展开式微分方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ＥＲＳ提出，包括一系列非限定（ｎｏｎｈｅｄｇｅｄ）定律的理论，不同

于可能会有限定的（ｈｅｄｇｅｄ）理论应用（可以很容易地表述）。他们辩

称，ＣＰ定律的支持者们所提供的例子只不过是展开式微分方程。“但

是展开式微分方程不是定律，毋宁说，它们代表的是亨普尔所谓的把理

论应用于具体事例。它们是由无限定（ｕｎｈｅｄｇｅｄ）定律以及符合（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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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６学年曾在匹兹堡大学科学哲学研究中心访学一年，深受厄曼教授

之惠。我以为对学者的最好尊敬和回报，就是研究他感兴趣的课题，并尽可能地提出批评意

见，因此撰写此文向他表示谢意与敬意。

参阅ＥａｒｍａｎＪ，ＲｏｂｅｒｔｓＪ，ａｎｄＳｍｉｔｈＳ．ＣｅｔｅｒｉｓＰａｒｉｂｕｓＬｏｓｔ．Ｉｎ：ＥａｒｍａｎＪ，ｅｔａｌ
ｅｄｓ．ＣｅｔｅｒｉｓＰａｒｉｂｕｓＬａｗｓ．Ｎｏｒｗｅｌｌ，ＭＡ＆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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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近似地）具体事例模型的非律则性模型假定一起推导得出的。因

为它们依赖于这些非律则性的假定，它们不是定律。”

（４）基础定律是真实的。卡特赖特早期对物理学中的“分力”进行

了讨论，提出了关于分力的局部反实在论（ｌｏｃａｌａｎｔｉｒｅａｌｉｓｍ）：只有合

力才是最终真实存在的，而分力不是显现的（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ｔ）因而并不真实

存在。ＥＲＳ对卡特赖特提出了两个反驳：在很多情况中，分力是可以

测量的；为什么不可测量的因此就不是显现的，这一点并不明确。在此

ＥＲＳ似乎是用关于分力的局部实在论来支持关于基础定律的实在论。

（５）定律必须依附在物理系统的行为上。卡特赖特引用了亚里士

多德的“本性”（ｎａｔｕｒｅ）概念，并提出实验方法来检验。ＥＲＳ指出，卡特

赖特的目的在于反对休谟派把科学的本体论限制在物理系统的实际行

为，而想扩展科学本体论，把“本性”和“能力”概念包括进来。为了论证

即使没有“能力”概念，定律也可以依附在物理系统的行为上，ＥＲＳ再

次强调了“依附性论题”（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ｓｉｓ）：“我们可以承认自然定

律有比‘真的行为规则性’更多的东西，甚至承认‘能力’概念可以帮助

理解定律所要陈述的内容，但我们必须坚持定律（以及能力）必须依附

于物理系统的行为上。”

（６）杂乱世界也可有严格规则性。ＣＰ定律的支持者认为：“这个

世界是个极端复杂的地方。因此我们没有好的理由来相信有任何有意

义的偶然（ｎｏｎｔｒｉｖｉ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规则性会在整个时空均严格为真。”

ＥＲＳ认为这一推论是无效的，他们承认这一论证的前提“无可否认地

为真”，然而否认其结论，主张杂乱世界也可有严格规则性。

ＥＲＳ还提出“ＣＰ陈述不可检验”来反驳其他科学中可以有ＣＰ定

律。他们写道：

……辅助假说要么能够被陈述为我们可以检查其是否为真的形

式，要么不能。如果能够，那么把ＣＰ条件替换成可检验的辅助假说，

原来的ＣＰ定律就可以变成严格定律。如果不能，［定律的］预测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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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本身不能被检验的辅助假说。但是人们通常正确地假定，如果要在

一个诚实的检验中用到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必须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

因此我们不能用假定的ＣＰ定律来预测将会观察到什么，或是有多大

概率可以观察到。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点，那么似乎我们不能对假定

的ＣＰ定律给予任何种类的经验检验。①

笔者把ＥＲＳ对ＣＰ定律的反驳总结为三点：①如果我们正确使用

科学语言，ＣＰ条件可以很容易地被消去，即ＥＲＳ的第１个论证；②如

果我们不能用可检验的辅助假说来替换ＣＰ条件，ＣＰ定律不能够被检

验；③所谓的ＣＰ定律只不过是由非律则性假定来限定的展开式微分

方程，而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ＥＲＳ的第２、３、４个论证，可能

还包括第６个论证。

本文将分别对ＥＲＳ的三个反驳进行回应：第三节回应“可消去

性”；第四节探讨“不可检验性”；ＥＲＳ的第三个反驳比较复杂，涉及对

自然定律的理解，将在第五节专门讨论。

第三节　可 消 去 性

ＥＲＳ提出ＣＰ条件的“可消去性”（ｅｌｉｍ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如果我们正确使

用科学语言，ＣＰ条件可以很容易地被消去。如果ＣＰ条件可以消去

（用科学语言表述为严格的限定条件），那么所谓的ＣＰ定律只不过是

精确规定了某个定律的适用范围。因此要为ＣＰ定律辩护，就有必要

论证ＣＰ条件是不可消去的。

支持ＣＰ定律的兰格（Ｍ．Ｌａｎｇｅ）举过这样一个ＣＰ条件的例子：

要表述热膨胀定律（金属棒的膨胀长度与温度的变化成正比），“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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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限定：金属棒的两端没有受到锤击，总计６个面的金属棒的其他４个

面没有被受热不膨胀的刚性材料包着，诸如此类”。① 因为这些条件可

以是无限多个，所以我们无法精确地描述所有这些条件，只能表示为

ＣＰ定律的形式：“ＣＰ，金属棒的膨胀长度与温度的变化成正比。”

ＥＲＳ对兰格例子的反驳是：故意没用物理学术语。ＥＲＳ认为，如

果我们使用物理学术语，兰格所谓的ＣＰ条件可以被消去，很容易地被

表述为：“如果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外部的边界压力施于金属棒，那么热

膨胀‘定律’严格为真。”②

笔者认为，就算我们严格地使用物理学术语“压力”，也不能有效地

排除可能影响金属热膨胀的所有因素。例如，我们如何确定其他力（如

地球的引力、附近电荷或磁场产生的电磁力），会否成为影响金属棒热

膨胀的压力？即使我们能够考虑所有可能的压力，也可以有这样的反

例：如果加热的温度最终高于金属棒的熔点，金属棒的热膨胀定律会

失效———而ＥＲＳ所谓的严格表述“如果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外部的边界

压力施于金属棒，那么热膨胀‘定律’严格为真”中并没有涉及“温度”概

念。如果我们把其他力、温度等因素都考虑进来，金属棒的热膨胀定律

的限定条件可能有无限多个，只能表述为ＣＰ条件。

ＥＲＳ还举过另一个例子，例证ＣＰ定律可消去ＣＰ条件，表述为以

下严格形式：“如果除了主导物体（太阳）的引力，没有其他（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力施加于环行物体（行星），开普勒定律（行星以椭圆轨道运行）严

格为真，反之亦然。”③

对于这一例子，笔者的回应有二：首先，“没有其他”是否ＥＲ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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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Ｌａｎｇｅ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Ｐｒｏｖｉｓｏｓ．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３８，１９９３．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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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物理学术语？物理学术语如“力”、“能量”、“速度”等概念往往都有

严格的表述乃至数学表达式，但“没有其他”更多像是日常语言。如果

“没有其他”也可以算是物理学术语，那么所谓的物理学语言与日常语

言的分界并不是很严格，ＥＲＳ想用物理学语言来避免ＣＰ条件的努力

也就很难成功了。

其次，ＥＲＳ的严格表述真的能消去ＣＰ条件吗？事实上太阳是由

氢、氦等元素所构成的，内部时时刻刻在发生着核聚变反应。设想一

下，太阳的质量因为某些内部核反应而显著增减，开普勒定律能否继续

成立？而ＥＲＳ的严格表述中根本没有考虑太阳内部核反应的因素。

因此，笔者以为，科学定律的ＣＰ条件可能扩充至无限，因而是不可消

去的！

第四节　不可检验性

ＥＲＳ还提出了ＣＰ定律的不可检验性（ｕｎｔ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我们不能

用可检验的辅助假说来替换ＣＰ条件，ＣＰ定律不能够被检验。

ＥＲＳ列举了支持ＣＰ定律有可检验性的两个观点：①如果Ｆ和Ｇ
在统计上高度正相关，我们可以验证“ＣＰ，所有Ｆ是Ｇ”。例如，我们发

现吸烟与得肺癌在统计上高度正相关———吸烟的人得肺癌的概率会比

普通人更高，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果其他情况均同，吸烟会导致肺

癌”。②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独立的、非特设性的方法来说明每个Ｆ不

是Ｇ的原因，那么我们可以验证“ＣＰ，所有Ｆ是Ｇ”。例如，如果我们

发现某些人即使吸烟但最终却没有得肺癌，只要我们找到其他方法来

说明那些例外的原因———例如某些人特别注重锻炼，因而抵消了吸烟

的负面作用；或是他们的遗传基因很好，即使吸烟也能有效抵抗肺癌

———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排除了这些例外因素（即其他情况均同），吸

烟导致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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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Ｓ对此提出了两大反驳。①如果Ｆ和Ｇ在统计上高度正相关，

那只能得出Ｆ和Ｇ在统计上高度相关的定律，并不一定构成一个ＣＰ
定律。仍以吸烟与肺癌的例子，ＥＲＳ认为我们只能得出“吸烟与肺癌

高度正相关”这样的统计定律，但我们不能说“如果其他情况均同，所有

吸烟者都会得肺癌”。②排除反例也不是成为ＣＰ定律的充分条件。

ＥＲＳ举了一个反例：“如果其他情况均同，所有白色物体都是对人类无

毒。”①当然，这一所谓的ＣＰ定律是任意建构的，事实上有很多白色物

体对人类可能是有毒的。但对于这些有毒的白色物体，我们通常可以

现代生物学或医学来说明这些反例。如果我们能够说明这些反例，是
否意味着“如果其他情况均同，所有白色物体都是对人类无毒”就能成

为一个ＣＰ定律呢？ＥＲＳ认为如果这样也算ＣＰ定律，那么科学中可

能会引入很多任意或琐碎的所谓ＣＰ定律。

笔者赞同ＥＲＳ的两大反驳，他们所构建的“白色物体（或含氢化合

物）无毒”的反例尤为精彩。但是本文在此提出，可以通过检验ＣＰ定

律的逆否命题（ｃｏｎｔｒ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来检验ＣＰ定律本身。②

我们考虑ＣＰ定律中ＣＰ从句通常的两种解释：其他情况相同；如
果没有干扰。对于第一种解释“其他情况相同”，令Ｅ１、Ｅ２、Ｅ３ 等表示

情况１相同，情况２相同，情况３相同，因为情况可能有无限多，所以不

能穷尽。我们可以依次得到：

ＣＰ→Ｌ≡～Ｌ→～ＣＰ　　　　 条件句等价于其逆否命题

［（Ｅ１∧Ｅ２∧Ｅ３…）→ｘ（Ｆｘ→Ｇｘ）］≡
［～ｘ（Ｆｘ→Ｇｘ）→～（Ｅ１∧Ｅ２∧Ｅ３…）］

代入ＣＰ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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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果有人质疑“白色物体”不是纯科学的术语，ＥＲＳ建议也可以将反例改为“如果其

他情况均同，所有含氢化合物都是对人类无害的”这样看似更科学的表述。

我是从埃尔金（ＭｅｈｍｅｔＥｌｇｉｎ）、索伯（ＥｌｌｉｏｔＳｏｂｅｒ）的文章得到的启发。他们提出了

逆否命题的论证，来反驳卡特赖特的基础定律不能应用于真实世界的观点。参阅Ｅｌｇｉ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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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Ｇａ 发现一个Ｆ不是Ｇ的反例

～ｘ（Ｆｘ→Ｇｘ） Ｌ似乎不能成立了

～Ｅ１∨～Ｅ２∨～Ｅ３… ＣＰ条件不能成立，即有情况不同

～Ｅｎ　　　　　 科学家发现情况ｎ不同，从而验证了ＣＰ定律

对于第２种解释“如果没有干扰”，令Ｉ１、Ｉ２、Ｉ３ 等表示干扰１、干扰

２、干扰３，因为干扰可能有无限多，所以不能穷尽。我们可以依次

得到：

ＣＰ→Ｌ≡～Ｌ→～ＣＰ　　　 条件句等价于其逆否命题

［～（Ｉ１∨Ｉ２∨Ｉ３…）→（ｘ（Ｆｘ→Ｇｘ）］≡
［～ｘ（Ｆｘ→Ｇｘ）→（Ｉ１∨Ｉ２∨Ｉ３…）］

代入ＣＰ和Ｌ

Ｆａ∧～Ｇａ　 发现一个Ｆ不是Ｇ的反例

～ｘ（Ｆｘ→Ｇｘ）　 Ｌ似乎不能成立了

Ｉ１∨Ｉ２∨Ｉ３…　　　　 ＣＰ条件不能成立，即有干扰

Ｉｎ　　　　　　　　　 科学家发现干扰，从而验证了ＣＰ定律

ＣＰ定律与其逆否命题在逻辑上是等价的，既然我们能够检验（严

格来说是验证）其逆否命题，那么ＣＰ定律本身也就是可检验的了。

至于ＥＲＳ提出的“白色物体无毒”反例，笔者认为这一反例可能涉

及了真正定律与偶适概括的区别。关于真正定律与偶适概括的区别，

这在科学哲学中仍是一个未能得到完全解决的问题。例如，“纯铀２３５
的重量不会超过一百万吨”和“纯金的重量不会超过一百万吨”（我们假

定全宇宙的纯金数量有限，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万吨）都是真的，但前

者是真正定律，因为纯铀２３５有临界质量，原子弹爆炸就是利用了这一

原理；后者是偶适概括，因为它的为真只是由于恰好宇宙中的纯金数量

有限，我们可能想象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或造出更多的纯金，是可以放在

一起超过一百万吨的。然而，目前在科学哲学中还没找到逻辑标准来

判断真正定律与偶适概括的区别。我们必须通过已有的知识背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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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哪些命题是真正定律，哪些是偶适概括。例如，量子物理学告诉我

们，纯铀２３５有临界质量，而纯金没有，因此我们就把前者视为真正定

律，而后者只是偶适概括。①

同样的，笔者以为ＥＲＳ的“白色物体无毒”反例也和真正定律与偶

适概括的区别一样，需要借助科学知识背景才能排除。从我们现有的

生物学或病理学知识，我们得不出“ＣＰ，所有白色物体（或含氢化合物）

都是对人类无毒的”类似的推论，所以我们根据科学常识（而不是逻辑

标准），把“白色物体无毒”排除在ＣＰ定律之外。因此笔者以为，我们

要排除任意或琐碎的ＣＰ定律，可能也没有逻辑的标准，而需要借助现

有的科学知识背景。

第五节　展开式微分方程与依附性

ＥＲＳ认为，ＣＰ定律的支持者误将定律等同于“展开式微分方程”。

所谓展开式微分方程是指是由无限定定律以及符合（通常仅仅近似地）

具体事例模型的非律则性模型假定一起推导得出的概括。例如万有引

力定律Ｆ＝ＧＭｍ／ｒ２ 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此处暂不考虑广义相对

论），而自由落体定律Ｓ＝ｇｔ２／２是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以及对地球的一

系列模型假定（如把地球质量当作常量并且被视为质点，作用力半径即

为地球半径等）推导得来的———即展开式微分方程———它只能适用于

地球表面的自由下落的物体。因此ＥＲＳ会认为万有引力定律才是真

正的物理学定律，而所谓的“自由落体定律”只是展开式微分方程，严格

来说是不算定律的。

ＥＲＳ引入“展开式微分方程”概念，是想表明物理学的基础定律才

算是真正的定律，而所谓的“ＣＰ定律”只不过是展开式微分方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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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诸多的限定条件。如果我们愿意，可以把这些展开式微分方程排

除在定律之外，这样就可以顺利地在物理学中去除“ＣＰ定律”了。

笔者以为，ＥＲＳ的这一做法有可能会与科学哲学中有关定律的

ＭＲＬ观点相矛盾。所谓 ＭＲＬ，是穆勒、拉姆齐、刘易斯三人的简称。

他们先后都表示过类似的意思：如果我们把科学看成既能够尽可能地

完美地描述世界，又是尽可能简单的演绎系统，那么这一系统的公理和

定理就是定律。因此，“纯铀２３５的重量不会超过一百万吨”是定律，因

为它可以从现代物理学体系推导得出；而“纯金的重量不会超过一百万

吨”不是定律，因为我们目前的科学体系中还推不出这样的定理。

厄曼是属于 ＭＲＬ阵营的。① 那么按照这一思路，他会承认现代科

学的演绎系统中的公理与定理都是自然定律。热膨胀定律、开普勒定

律都是现代物理学系统的一部分，也应该是自然定律。但是当他讨论

ＣＰ定律时，却把这一类的定律看成是展开式微分方程，严格来说是不算

定律。笔者以为，厄曼在讨论自然定律与ＣＰ定律时，立场是不一致的。

此外，ＥＲＳ把定律的真值与应用的有效性相区分。确实在概念

上，一个陈述的真值条件与应用的有效性条件可以不同。例如“美国的

独立日是７月４日”真值条件是美国确实在７月４日宣布独立；但其有

效应用的条件可以大为不同：有人用它来获得假期，有人用它去参加

免费音乐会。

但是笔者以为，物理学的基础理论有所不同。物理学的基础理论

通常是非常抽象的，往往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它们。我们是在桥介原则

（ｂｒｉｄｇ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帮助上，将基础理论与初始条件（或非律则性假

定）合取，推导出一些可观察现象。在我看来，这就是把抽象理论应用

于具体情境。定律的真值条件与其应用的有效性即使不是逻辑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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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密切相连的。

在此我们讨论一下ＥＲＳ所看重的依附性论题。卡特赖特对此有

个很好的比喻。德国寓言小说家莱辛说过，“一般只存在于特殊之中，

而且只能在特殊中成为形象的”。例如，对于寓意“弱者总是受强者欺

凌”，莱辛通过寓言来表示：“貂吃了松鸡；狐狸杀死了貂；狼嘴里叼着

狐狸。”卡特赖特认为，这是依附性的精彩案例：寓意依附于寓言

之上。①

寓意在什么意义上为真？因为它为实际世界（如动物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很好的理想化概括。寓意的真值条件应该是其使用范围。在动

物世界中，“弱肉强食”原则适用得很好，因而是真的。但是在家庭生活

中，“弱者总是受强者欺凌”不应该适用，因而也不应该为真。

笔者为此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如果宇宙间的所有正负电荷因为

碰撞等原因而全部湮灭，那么电磁作用定律是否依然为真？我们在逻

辑上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甚至可以是不违反现

有的科学定律的。对此ＥＲＳ该如何回答呢？

根据ＥＲＳ对真值条件和应用有效性条件的区分，我们应该认为电

磁作用定律仍然为真，只不过应用不了。但是根据ＥＲＳ的依附性论

题，既然没有了电荷，电磁作用定律无可依附，也就不能再成立。笔者

认为，ＥＲＳ在为反对ＣＰ定律所坚持的真值条件和应用有效性条件的

区分，及其要求定律所具备的依附性论题，所得出的两个结论也是不一

致的。

第六节　总结与尾声

ＥＲＳ为反对 ＣＰ定律提出了若干论证，笔者将其整理为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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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我们正确使用科学语言，ＣＰ条件可以很容易地被消去。②如

果我们不能用可检验的辅助假说来替换ＣＰ条件，ＣＰ定律不能够被检

验。③所谓的ＣＰ定律只不过是由非律则性假定来限定的展开式微分

方程，而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本文对此逐一进行了反驳：①ＣＰ可能包括无限多的条件，因此即

使是用科学语言，仍然是不可消去的。②我们可以检验ＣＰ定律的逆

否命题，从而检验ＣＰ定律本身。③厄曼把ＣＰ陈述看成展开式微分方

程而非定律，与他的 ＭＲＬ定律观不一致。展开式微分方程也应是定

律。笔者还提出思想实验表明，ＥＲＳ对真值条件和应用有效性条件的

区分，及其依附性论题，可能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综上所述，ＥＲＳ对

ＣＰ定律的批评仍然不是结论性的，笔者对ＣＰ定律概念持审慎的乐观

态度。

ＥＲＳ执着于定律的严格性，反对ＣＰ定律，可能是因为现代科学中

的数学传统。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Ｋｕｈｎ）提出，现代物理科学的发展中有两

大传统：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数学传统主要源于古希腊，当时的天

文学、乐音学、数论、光学与静力学，主要是由数学家团体来研究的，库

恩也称之为“古典模式”；而实验传统主要来自于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ｃｏｎ），

库恩称之为“培根模式”。库恩认为，直到１９世纪这两大传统仍然是分

离的。数学传统的中心主要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实验传统的中心

主要在英国。直到２０世纪，这两大传统的区分才逐渐模糊，并趋向于

消失。即便如此，库恩认为这一区分仍然在个人与专业中产生着

张力。①

卡特赖特也提到了英国传统与法国传统的区别，她引用迪昂

（Ｐ．Ｄｕｈｅｍ）的说法：深刻但狭隘的法国精神，广阔但浅薄的英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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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当然她本人的立场是英国式的：“实在论者认为宇宙的创造者像

一个法国数学家，但我认为上帝有着英国人的杂乱精神”。①

法国科学史家柯瓦雷（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Ｋｏｙｒｅ）把伽利略的科学革命称

之为柏拉图主义的复兴，虽然伽利略本人更倾向于被称为“新阿基米

德”。② 笔者不是科学史家，不知道可否将数学传统或古典模式称之为

“柏拉图模式”，但确实觉得，现代科学中可能无意识地保留了柏拉图主

义的残余。

柏拉图的理念论众所周知。在他看来，理念是永恒的、完美的，而

现实世界的事物都是理念的摹本，往往因为仿制拙劣，是流变的、有缺

陷的。同样的，在科学领域中，很多人认为自然定律在理想王国中为

真。自然定律一旦被我们发现并验证之后，就永远为真，无论实际情况

如何。如果实际观察不符合自然定律的演算结果，那不是定律错了，而

是因为实际情况不如理想状态。这样，现实似乎成了理想的摹本，而且

往往是不完美的摹本。我怀疑这正是现代科学中的柏拉图主义残余。

笔者不准备在此处批评柏拉图的观念论，但确实认为在科学哲学中，关

于自然定律的柏拉图主义和休谟派观点之间有很大的张力。厄曼在哲

学上是典型的休谟派，但在科学上可能仍然不自然地保留了柏拉图主

义，因此才会有犹豫和矛盾。笔者建议，如果要做一个彻底的休谟派，

不如颠倒次序，把自然定律看做是现实世界的摹本，而且往往是不完美

的摹本。世界是纷纭复杂的，所以我们最好变换定律的多种样式，去努

力表征和干预世界。如果我们这样看待定律与世界的关系，ＣＰ可能

并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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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说明与还原

“说明”与“还原”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内格尔（ＥｒｎｅｓｔＮａｇｅｌ）

就曾经用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来表征他的理论还原。“还原论”现在

是当代哲学界批评得比较多的一个术语。但是“还原”概念可以有多种

含义，相应而来的还原论也就可以有多种理解。学术界对于还原论与

反还原论的争论，经常各说各话，很多就是因为概念理解不一。本章试

图先对“还原”概念进行初步的分析与梳理，然后再对相应的不同还原

论给出简评。学界同仁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还原论，以后都可以分门

别类，把观点表达得更清楚一些。

第一节　语 言 还 原

在科学与哲学中，还原论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对还原论的系统

分析，还是在科学哲学兴起之后。１９２９年，由汉恩（ＨａｎｓＨａｈｎ）、卡尔

纳 普 （Ｒｕｄｏｌｆ Ｃａｒｎａｐ）、纽 拉 特 （Ｏｔｔｏ Ｎｅｕｒａｔｈ）执 笔，魏 斯 曼

（Ｆ．Ｗａｉｓｍａｎｎ）、费格尔（Ｈ．Ｆｅｉｇｌ）等人协助，发表了著名的纲领性宣

言《科学世界观：维也纳学派》。

这篇宣言不仅宣告了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成

立，人们也通常把它当作“统一科学运动”以及物理主义的开始。所谓

“统一科学”，就是认为所有的科学，如生物学、心理学、社会科学，都是

统一的。而且维也纳学派认为，这些学科最终可以还原为广义的物理

学，所以也称为“物理主义”。因此也有人把这篇宣言理解为还原论

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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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篇宣言中，“还原”概念（包括各种词性，如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ｄ，

ｒｅ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ｄｕｃｉｂｌ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ｖｅ等）出现了多次。据笔者统计，共有

１１次。其中又可以细分为四种用法：①还原为语言实体（如陈述或概

念）的共４处；②还原为经验（或所与、直观）的４处；③还原为事态或

关系的２处；④还原为定律的只有１处。①

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统一科学”主要强调还是各门学科的语言

统一；“物理主义”也是强调各门学科的语言可以还原为物理学语言。

当然，因为这篇宣言是多人执笔共同完成的，所以思想可能略有不一致

的地方。如果我们查看维也纳学派学术领袖卡尔纳普后期的个人著

作，这一立场会更加清楚。

卡尔纳普对定律统一（ｕｎｉｔｙｏｆｌａｗｓ）持审慎态度。他写道：“因

此，现在没有定律统一。为整个科学建构一个齐一的（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定律系统，是科学未来发展的目标。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目标是不能实

现的。但是我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一目标将来是否会达到。”②

但是他极力主张语言统一（ｕｎｉｔｙ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他提出，“另一方

面，在科学中存在语言统一，即对于所有科学分支的术语的共同还原基

础，这一基础由非常有限的、齐一的物理的事物语言术语组成。这一术

语的统一没有定律统一那么广泛和有效，但是它是定律统一的必要先

决条件。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统一的语言，我们才能越来越在统一

定律系统的方向上致力发展科学”。③

卡尔纳普区分物理语言（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和事物语言（ｔ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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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物理语言是指除逻辑数学术语外，所有并且只有物理术语

所组成的语言。事物语言包括可观察事物谓词，如红、蓝、冷、热（但温

度不是）、轻、重（但质量不是）等；以及倾向谓词（可还原为可观察的事

物谓词），如透明的、易碎的、可溶解的；还有实体：石、水、糖；以及过

程：雨、火；等等。

卡尔纳普认为，所有学科的语言都可还原为物理语言，物理语言又

可以还原为事物语言，并最终还原为可观察的事物谓词。因此，卡尔纳

普主张的统一科学，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彻底的经验主义。

卡尔纳普宣扬统一科学语言的重要意义：“而且除此之外，我们拥

有统一语言的事实，也有最大的实践意义。定律的实际用途包括在定

律帮助下做出预测。重要的现实是，预测经常不能只建基于我们一个

科学分支的知识……对于个人或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决策，我们需要建

基于组合具体事实的知识与属于不同科学分支的一般性定律的预测。

如果不同分支的术语彼此之间没有逻辑关联，例如由齐一的还原基础

支持，而是像有些哲学家相信的那样具有根本不同的特征，那么就不可

能联系不同领域的单一陈述以及定律，从而推导出预测结果。因此，科

学语言的统一是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的基础。”①

第二节　微 观 还 原

奥本海姆（Ｐ．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和普特南（Ｈ．Ｐｕｔｎａｍ）在１９５８年合作

写了《统一科学是有效假说》一文，区分了三种“还原”概念。

首先是“理论还原”：对于两个理论Ｔ１、Ｔ２，Ｔ２还原为Ｔ１，当且仅

当①Ｔ２的词汇表包括Ｔ１词汇表所没有术语；②能够由Ｔ２说明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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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数据都能由Ｔ１说明；③Ｔ１至少和Ｔ２一样很系统化（通常Ｔ１比

Ｔ２更为复杂）。

其次是“分支还原”或“学科还原”，即科学分支Ｂ２被还原为科学

分支Ｂ１，例如化学还原为物理学。分支还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在任

意时刻ｔ，令Ｂ２公认理论为Ｔ２，那么在时刻ｔ，Ｂ２还原为Ｂ１，当且仅当

在时刻ｔ，在Ｂ１中有理论Ｔ１，Ｔ１可以还原Ｔ２。此外，两个分支之间也

有可能只是部分还原：Ｂ２中的一部分理论可还原为Ｂ１。

最后是“微观还原”。Ｂ２还原为Ｂ１是微观还原的条件：①Ｂ２还

原为Ｂ１；②Ｂ２论域中的对象，作为整体，可分解为Ｂ１论域中的相应

部分。微观还原具有三大特征：①传递性；②非反身性；③非对称性。

在奥本海姆和普特南看来，传递性对于科学统一最为重要，意味着微观

还原具有累积特点。①

因此，这三个“还原”概念实际上是越来越强：只有充分实现理论

还原，才能得到分支还原；分支还原还要加上其他要求，才是微观还原。

奥本海姆和普特南都主张微观还原。他们提出了微观还原的六大

条件：①必须有几个层次；②层次的数量必须是有限的；③最低层次

必须是唯一的（即“潜在的微观还原者”关系之下是唯一的“开始者”），

这意味着连接这些分支的所有潜在微观还原，要成功地转变为实际的

微观还原，根据事实本身，最终意味着还原为单一分支；④任何层次的

任何东西（最低层除外）必须可分解为低一层次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

每个层次对于上一层次都是“公分母”（ｃｏｍｍｏｎ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ｏｒ），⑤每一

层次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属于上一层次；⑥层次的选择方式必须“自然”，

可从当今经验科学的立场来辩护。尤其是从每个还原层次到下一层

次，必须符合在科学上讲是朝向总体的物理主义还原的关键步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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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给出微观还原的六大层次：①

６　　社会群体　　

５　　（多细胞）生物

４　　细胞

３　　分子

２　　原子

１　　基本粒子

奥本海姆和普特南认为微观还原是有效假说（ｗｏｒｋｉｎｇ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①它具有实践价值，因为它为科学行为以及科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很好的大纲。②正如常提到的，它在鼓励很多不同种类的科学研究

意义上是富有成果的。③在方法论上，它符合科学中所谓的“德谟克利

特倾向”（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ｅａｎｔｅｎｄｅｎｃｙ），即试图用在质上相同的部分及其时

空关系，来说明表观不一样的现象，这一方法论趋势是普遍的，至今是

可能的。②

微观还原是很强的还原论。我们现在对还原论的理解，很大部分

就是这一形象。但是微观还原是要以另外两个“还原”概念为前提的

———如果最初级的理论还原就很有问题，那么最高级的微观还原也就

很难实现了。我们现在就来重点讨论“理论还原”。

第三节　理 论 还 原

对“理论还原”阐释最完备的可能是内格尔。内格尔（１９０１—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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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斯洛伐克，１０岁时随家人移居美国。他１９３１年从哥伦比亚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并于１９７７年当选为

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立场偏向逻辑实证主义，其代表作有：《自然科

学中 还 原 的 意 义》（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４９）、《至高无上的理性》（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Ｒｅａｓｏｎ，１９５４）、《科学的

结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６１）、《再看神学以及科学哲学与科

学史中的其他问题》（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９）。

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已基本发展完善。内

格尔借用了科学说明的逻辑结构，提出了理论还原的结构。

例如，我们可以根据亨普尔的演绎律则（ＤＮ）模型，用万有引力定

律来说明自由落体定律：

万有引力定律：Ｆ＝ＧＭｍ／ｒ２

初始条件：地球质量为 Ｍ ，地球半径为ｒ　　　说明项

自由落体定律：Ｓ＝１／２ｇｔ２　　　　　　　　　　被说明项

内格尔认为，这一说明其实也构成了一个理论还原：因为自由落体定

律可以从万有引力定律（加上初始条件）逻辑演绎得出，因此自由落体

定律可以还原为万有引力定律。

内格尔思维缜密，他区分了两种还原。一种是同质还原（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被还原定律要么能够从说明性前提推导出来，要么是推出

定律的近似形式。在实际还原中，简化与近似是很常见的。仍以自由

落体定律还原为万有引力定律为例，我们要假定地球为纯球体，落体是

均匀受力，而且其高度变化相比地球半径可忽略不计。此外还要忽略

空气阻力的影响，最终才能从万有引力定律近似地推出自由落体定律。

在同质还原中，还原定律与被还原定律所采纳的词汇表（如质量、

长度、时间、力，等等）是相同的。如果被还原定律中的某些词汇，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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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律中所没有的，那么还原可能是不同质还原（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例如热力学可以还原为统计力学，但是热力学中的温度、

压强等概念，是统计力学中原本没有的；化学理论现在也大致可以还原

为物理化学中的量子理论，但是化学理论中的化学价等概念，是量子理

论所没有的。对于这样的还原，该如何处理呢？

内格尔提出了理论还原的两大条件：①可推导性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ｄｅｒ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２能够还原为Ｔ１，意味着Ｔ２的所有陈述能够从Ｔ１
的陈述中演绎推导。②可连接性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ｂｉｌｉｔｙ）：如

果Ｔ２中有些非逻辑表达式是Ｔ１中所没有的，那么Ｔ１词汇表加上额

外的前提，可以连接Ｔ２中不同的词汇。①

因此 被 还 原 理 论 的 词 汇 可 以 通 过 桥 介 原 则 或 符 合 规 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ｕｌｅｓ），与还原理论连接。例如热力学中的温度，其实

是统计力学中分子平均动能的表现；压强则是分子对器壁冲击的平均

值。至于化学中的化学价，则可以与量子理论中的元素外层电子分布

相连接。

内格尔对理论还原的分析，成为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经典文献。因

此费伊阿本德批判经验论的理论还原概念，选择了内格尔为靶子。②

费伊阿本德认为经验论的理论还原需要两个条件：①一致性条

件，在一个领域中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允许的，它们要么包含该领域中

已经使用的理论，要么至少与该领域内的理论一致。②意义不变条件，

相对于科学进步，意义必将保持不变，即所有未来的理论将都必须这样

表述，它们在说明中的使用不会影响理论所说的或想要说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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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尔的还原论思想在其名著《科学的结构》（１９６１）一书已有体现。因此费伊阿本

德在１９６３年对此提出批评。本文引用的内格尔１９７４年的论文中，有对费伊阿本德的反批评。



报告。

费伊阿本德采纳了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理论，对这两个条件都予

以强烈反驳。首先，一致性条件很不宽容，它消除理论不是因为理论与

事实不符，而是因为它与其他理论不符。其次，如果我们用科学共同体

接受的方式解释科学理论，那么绝大多数符合规则要么是错的，要么是

无意义的。如果它们断言理论否定的实体的存在，那么它们是错的；如

果它们预设这一存在，那么它们是无意义的。①

因此，费伊阿本德反对旧理论可以还原为新理论，他认为是新理论

代替了旧理论。例如牛顿力学不能还原为相对论，相对论代替了牛顿

力学。如果我们承认范式不可通约，那么费伊阿本德对理论还原的反

对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科学实践中，大多数科学家不接受那么

强的“不可通约”概念。因此我们不妨在科学内部来寻找理论还原的支

持或反驳。

第四节　生物学中的反例

传统科学哲学主要是以物理学为典范。随着近年来生物学的日益

发展，科学哲学也越来越多地从生物学中寻找灵感。《斯坦福哲学百科

全书》的“还原论”条目，就分为“物理学中的还原论”和“生物学中的还

原论”。

“生物学中的还原论”定义了三种还原论。①本体论还原：每个特

定的生物系统（如有机体）只不过是由分子及其相互作用所构成，也被

称为“构成唯物论”（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②方法论还原：在尽

可能低的层面上研究生物系统最有成果，生物学实验研究旨在发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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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生化的原因，也称为“分解策略”（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③知

识论还原：更高层面的科学知识可以还原为更低层面的科学知识，如

理论还原与说明还原。①

对于本体论还原，目前已成为生物学界的基本共识。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在生物学中还有过活力论或生机论之争。但时至今日，生物

学家普遍相信，生命最终还是由分子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没有什么神

秘的物质。

至于方法论还原，也日益成为生物学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自从薛

定谔发表《生命是什么？》一书以来，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用物理学方法

来研究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出现，更是成为当今生物学研究的前沿和

主流。因此在生物学中，真正争议比较大的还是理论还原与说明还原。

生物学中关于理论还原的争论，主要是探讨传统生物学理论是否

可以还原分子生物学理论。对此，基切尔以遗传学为例，反对理论

还原。

基切尔认为，经典遗传学还原为分子生物学需要三个条件。（Ｒ１）

经典遗传学包含有基因遗传的普遍定律，它们可以作为还原论证的结

论。（Ｒ２）经典遗传学中的特殊词汇可以通过桥介原则与分子生物学

的词汇相连。（Ｒ３）从分子生物学推出的基因遗传普遍原理可以说明

为什么基因遗传定律成立。基切尔对这三条都持反对态度。

基切尔首先以孟德尔遗传定律为例，提出孟德尔定律在科学实践

不能表征为一阶逻辑中的定律，因为孟德尔遗传定律并不普遍成立，我

们最好把孟德尔定律当成推论技巧与说明模式。此外，内格尔所谓的

可推导性条件也可能失效，因为基切尔怀疑，从分子生物学得不出什么

是孟德尔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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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可连接性条件，如果两个理论的经验（非逻辑）术语不一

样，需要桥介原则来连结它们。因此我们需要实现如下逻辑表达式（其

中 Ｍ表示分子基因）：

ｘ（Ｘ是经典基因Ｍｘ）

但所谓分子基因，只是物理结构，例如ＤＮＡ的长度，核苷酸对的数量，

密码子，等等。纯粹物理学语言中的东西能否等同于孟德尔基因呢？

基切尔提出了功能结构具有多种可实现性的论证。因为在生物

学中，功能与结构是多对多的关系：在分子层面没有共同的结构来对

应共同的功能。例如对于相同的功能（如翅膀），昆虫与鸟类具有完全

不同的结构。因此物理学结构与基因之间是多对多的关系，不满足可

连接原则。

最后，基切尔也不认为分子生物学构成了对孟德尔学说的说明

———我们不需要“惊人的细节”（ｇｏ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ｓ）来获得说明。例如，对于

“为什么异源染色体上的基因配对独立分配？”这一问题，传统生物学中

的细胞学给出答案：在减数分裂时，染色体根据其同源性排列。同源

染色体能够交换某种遗传材料，产生重组染色体对。在减数分裂中，每

个重组对的成员朝向配子，其成员的分配很有可能是独立于另一对成

员的分配。这已经是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并不需要知道染色体是由

什么构成———即分子层面的惊人细节。①

随着近年来“突现”（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概念的兴起，在生物学中反还原论

开始逐渐占据上风。例如米切尔明确认为，生物学中“突现”使得知识

论还原论难以成立。她很清楚地指出了突现的三大特征：①新颖性。

整体往往具有其部分所不具备的属性，即所谓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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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可预测性。系统是递归的、非线性的，而个体相互作用、错综复杂，

从而无法精确预测系统行为。③向下因果（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整

体通过正负反馈可以反过来作用于其部分。突现的三大特征，使得传

统生物学不能够还原为分子生物学。①

第五节　说 明 还 原

我们在上一节讨论了生物学中的理论还原，这里再分析一下说明

还原。所谓说明还原，是指宏观说明（ｍａｃｒｏ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能否还原为微

观说明（ｍｉｃｒｏ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例如，我们想要说明某一区域的兔子的死

亡（主要是被狐狸猎杀），能否最终用微观事件“兔子ｒ在时刻ｔ被狐狸

ｆ捕食而亡”来说明呢？在此，宏观说明是要说明兔子的死亡；微观说

明是要说明兔子ｒ在位置ｐ时间ｔ被狐狸ｆ捕食而死。宏观说明能否

还原为微观说明呢？

加芬克尔（ＡｌａｎＧａｒｆｉｎｋｅｌ）认为，微观说明与宏观说明的对象不

同，二者实际上是在回答不同的问题，因此不能互相还原。

宏观说明的对象：为什么兔子
被吃了
烅
烄

烆
烍
烌

烎没有被吃

微观说明的对象：为什么兔子
被狐狸在时间ｔ…

被其他狐狸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捕食

例如，如果我们要为兔子的死亡提供宏观说明，我们可能会说当地

的狐狸数量过多，因此抑制了兔子的数量。在微观说明中，我们可能会

说因为兔子ｒ在时间ｔ出来，正如碰到狐狸ｆ，因此兔子ｒ被狐狸ｆ猎

杀。不出来活动，根据微观说明，如果兔子ｒ在时间ｔ不出来活动，那

９８

第七章　说明与还原

① 米切尔教授在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与匹兹堡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清华
匹大科学哲学暑假学院”（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８～２２日）生物学哲学系列讲座的课件。



么就可能不被狐狸ｆ猎杀。但是这些微观说明不能够为我们提供宏观

说明：就算兔子ｒ在时间ｔ不被狐狸ｆ猎杀，只要狐狸的数量较多，兔

子仍然会有很高的死亡率。

因此加芬克尔认为，宏观对象优于微观对象，表现为两种方式：

①实践应用。有时候我们想要根除或防止某事，微观对象帮不上忙。

②说明要告诉我们，在另外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ｗｈａｔｃｏｕｌｄ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微 观 说 明 过 于 条 件 敏 感，会 带 来 “冗 余 因 果”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的问题。①

他甚至主张：“普通反还原论者认为，我们可以独立地建构上层的

说明……我想要提出更强的观点：在很多情形中，微观层面是不足够

的，我们因此必须建构上层的说明。”②

综上所述，宏观说明未必能够还原为微观说明，说明还原也是有问

题的。

第六节　小　　结

本章讨论了说明与还原的关系，罗列了语言还原、理论还原、学科

还原、微观还原、本体论还原、方法论还原、说明还原等诸多概念，现在

对相应的还原论给予小结和简评。

语言还原是希望用物理语言（并最终用事物语言）来统一所有科学

的语言。笔者以为，统一科学语言确实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是如果

我们把语言还原严格理解为卡尔纳普的“还原句”，那么根据逻辑经验

主义的认知意义判断标准的演变，语言还原会遇到整体论的问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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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科学语言是建构出来的，并最终能够解释经验，并不需要将科学语

言的所有语句都还原为经验。但是，如果我们把语言还原理解为彻底

的经验论，即任何科学都没有最终超出经验的玄妙内容，那么它还是有

积极意义的。

理论还原是指被还原定律要么能够从还原定律以及说明性前提推

导出来，要么是推出定律的近似形式。学科还原是指某学科的所有定

律都可还原为另一学科的定律。微观还原不仅要求学科还原，还要求

该学科论域中的对象，作为整体，可分解为另一学科论域中的相应部

分。理论还原既遇到范式不可通约问题的挑战，又在生物学中有着大

量困难和反例，所以也很成问题。以理论还原为基础的学科还原与微

观还原，那就更难实现了。

在生物学中，本体论还原认为，每个特定的生物系统（如有机体）只

不过是由分子及其相互作用所构成，也被称为“构成唯物论”。本体论

还原目前是科学界与哲学界相对比较能够接受的观点，这也是比较弱

版本的还原论。我们目前还很难想象生物现象乃至精神现象是由不同

于物理实在的神秘物质所构成。

方法论还原认为，在尽可能低的层面上研究生物系统最有成果，生

物学实验研究旨在发现分子与生化的原因，也称为“分解策略”。方法

论还原在现阶段很有实践意义，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同学科之间的相

互学习。例如，生物学当然应该学习物理学的数学与实验方法；但是生

物学的博物学传统，或许也值得物理学借鉴。

知识论还原是指更高层面的科学知识可以还原为更低层面的科学

知识，它包括理论还原与说明还原。理论还原可被证明不可行。至于

说明还原，是指宏观说明可以由微观说明推导得出。从目前的分析来

看，宏观说明未必能够还原为微观说明，说明还原也是有问题的。知识

论还原的两种可能性（理论还原与说明还原）都有困难，因此知识论还

原也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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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科学说明与历史解释

第一节　科学说明模型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

　　很多人认为，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只在自然科学中适用，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需要说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但是在人文学科领域，我们只能有

解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科学说明就不再适用了。本章将主要处理这一

问题。并进而分析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的异同，从而探讨自然科学和

人文领域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①

在阐述了科学说明模型及其他变化形式之后，亨普尔认为历史中

的解释也是符合他的科学说明模型的，因为历史解释也要有普遍性定

律，只是这些定律和初始条件不太精确，或是太含糊、太琐碎，只能以部

分说明或说明概略的形式出现。他特别举例说明历史解释中常用的

“发生论说明”（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和“理性说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两个例子，它们是符合科学说明模型的。②

“发生论说明”是以一种叙事式的方式，把某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完

整地叙述出来，从而为这一事件提供说明。例如Ｄ事件的发生可以最

初推溯到Ａ，从Ａ到Ｂ，再到Ｃ，最后到Ｄ，形成了事件的整个过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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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从Ａ到Ｄ这一进程就是以“发生论”的方式说明了最终的历史事件Ｄ。

亨普尔认为，这样的发生论说明其实是符合科学说明模型的。因

为发生论说明是从描述历史上的一个初始阶段开始，然后进展到第二

阶段。第二阶段的产生与初始阶段有规律性的联系，可以由初始阶段

的特点来说明。第二阶段的特点又可以进一步说明下面的阶段。即

“发生论说明”其实是分阶段的说明，Ａ说明了Ｂ，Ｂ说明了Ｃ，Ｃ最终说

明了Ｄ，整个过程是遵守科学说明模型的。

理性说明是用来说明历史中某人有动机的行为，历史哲学家德雷

（Ｗ．Ｄｒａｙ）把它的形式表示如下：

Ａ在Ｃ情境中。

在Ｃ情境中，正确的做法是Ｘ。

所以Ａ做Ｘ。

但是亨普尔辩解说，德雷的说明只解释了 Ａ应该做Ｘ，并不能解

释Ａ实际上做的是Ｘ。他把德雷的“理性说明”模型修改为：

Ａ在Ｃ情境中。

Ａ想理性地行动。

任何理性的人在Ｃ情境中都会选择（或有很高的概率）做Ｘ。

所以Ａ做Ｘ。①

修改后的“理性说明”就符合科学说明模型了。因此亨普尔认为，

他的科学说明模型不仅可以适用于自然科学，还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历

史领域，他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图式展示了所有经验科学在方法论上

统一性的一个重要方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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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德雷对亨普尔的这一修改提出了批评，笔者对德雷的回应参阅本章的第三节“覆盖

律论题与历史？”

ＨｅｍｐｅｌＣＧ．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ＮｉｄｄｉｔｃｈＰＨｅｄ．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７９



第二节　演绎论题与因果说明？

许多哲学家首先批评的，是亨普尔科学说明模型中的“演绎论题”，

这一论题又往往和“因果说明”概念联系在一起。美国著名哲学家多纳

根（ＡｌａｎＤｏｎａｇａｎ，１９２５—１９９１）就试图证明，“演绎论题”是科学说明

模型所必需的，①并进而表明“因果说明”不适用于历史领域。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石元康对此给出了更仔细的阐发。② 他认

为，想要对事件Ｅ的发生做一个说明，必须要排除掉该事件Ｅ不发生

的可能性。例如我们要说明“香港某座大厦在某个时候失火”这一事

件，“澳洲某时某地死了一只蚂蚁”，显然不能为此提供适当的说明，因

为“澳洲某时某地死了一只蚂蚁”不能排除“香港某座大厦在某个时候

失火”不发生的可能性。而科学说明的“演绎论题”表明，从说明项可以

逻辑演绎出被说明项。这就保证了说明项为真时，被说明项也必然为

真，排除了被说明项不发生的可能性。

因此，石元康认为，说明某事件发生的原因，就是找出该事件的充

分条件。他进而把“说明”和“原因”联系在一起，在另一篇论文《历史中

的原因、目的与理由》中表示：“提出说明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寻到该事

件所以发生的原因。”③

但是在科学说明的ＩＳ模型中，从说明项到被说明项是一个归纳推

论，不是逻辑演绎的关系。因此石元康认为“演绎论题”和ＩＳ模型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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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ＤｏｎａｇａｎＡ．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Ｐ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９．４３０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攻博期间，正值石元康教授在此任教。他的学术人品使我

受益良多，在此深表谢意。我的博士论文《相对主义》就是想要回答他长久以来一直关注的相

对主义问题。

石元康．历史中的原因、目的与理由．鹅湖．第１００期，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３



矛盾的，他指出：“在接受了‘归纳—统计模式’，这个论题将无法再坚

持。同时，由于接受了‘归纳—统计模式’，实证论者对于说明这个概

念，必须做一个彻底的修正。”①

在此，多纳根和石元康都是将“科学说明”等同于“因果说明”，并进

而表明历史事件是不能够用“原因”、“因果定律”等概念来说明，而只能

用“理由”、“目的”等概念。这样一种对亨普尔的批评，在历史哲学领域

也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其实是误解了科学中的“说明”概念。

的确，因果说明是一种科学说明，但它只是科学说明的一种形式，不能

涵盖科学说明的全部内容。

首先，因果说明只是表明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但科学说明不

仅可以表明事件间的联系，还可以说明定律之间的联系。因此亨普尔

认为，“因果说明不是ＤＮ模型的唯一模式。例如，通过理论的演绎包

容（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ｏｎ）来说明一般定律，就显然不是因果说明”②。

例如，万有引力定律可以为自由落体定律提供说明，但这样的说明不是

因果说明。③

万有引力定律：Ｆ＝ＧＭｍ／ｒ２　　（Ｇ为万有引力常数）

初始条件：Ｍ为地球质量，ｒ为地球半径。④ 　　　　　说明项

自由落体定律：Ｓ＝１／２ｇｔ２　　　　　　　　　　　　　　被说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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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石元康．实证论与历史说明．史学评论．第６期，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０２
ＨｅｍｐｅｌＧＧ．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３５２
萨尔蒙将这样的理论说明也当作是因果式的，但他的做法实际上扩充了“因果性”概

念，不再是传统的用法。参阅Ｓａｌｍｏｎ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ＷｅＧｏ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ｔｏ
Ｈｅｒｅ．Ｉｎ：ＫｌｅｍｋｅＥＤ，ｅｔａｌｅｄ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３ｒｄｅｄ，１９９８．２４１２６３

因为自由落体的距离与地球半径相比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因此ｒ为常量。此处为了

简化起见，将地球与落体都当作质点来处理。



另外一点亨普尔未加论述，但在科学界较为普遍接受：因果说明

中所使用的因果定律是决定论定律，但科学说明中所用到定律既可是

决定论定律，也可以是统计定律。

尤其是随着２０世纪量子力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微观粒子只能以

几率波的形式来描述，遵循的是统计定律，而不是决定论定律。因此卡

尔纳普指出，“１９世纪的决定论已被现代物理学所抛弃”。① 与此相对

应，他建议通过科学定律来重新定义因果律：“世界上任何因果性都被

表达为科学定律。如果我们要研究因果性，我们只能通过研究这些定

律，如研究它们是以什么方式表达的，怎样被实验验证或否证。”②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因为遵守决定论定律的宏观现象最终是由微

观现象构成的，而根据量子力学的观点，微观现象服从的是统计定律，

所以 决 定 论 定 律 最 终 只 不 过 是 统 计 定 律 的 特 例。例 如 艾 耶 尔

（Ａ．Ｊ．Ａｙｅｒ）就认为，因果性定律可以视为概率是１００％的统计定律，

是统计定律的“极限形式”。③

因此，在１９世纪将“科学说明”等同于“因果说明”可能还有一定的

道理④，但随着２０世纪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这样的做法就不成立了。

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批评亨普尔的时候，经常论证“因果说明”在

历史领域是不适用的，这显然是对科学说明的误解。

在澄清了“科学说明”和“因果说明”概念的异同之后，笔者认为，亨

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可能秉承的是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化”传统：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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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Ｃａｒｎａｐ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ａｒｄｎｅｒＭ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

Ｄｏｖｅｒ，１９９５．２８８
Ｃａｒｎａｐ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ａｒｄｎｅｒＭ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

Ｄｏｖｅｒ，１９９５．２２７
ＡｙｅｒＡＪ．ＷｈａｔＩｓａ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ＣｕｒｄＭ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ＪＡｅｄ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１９９８．８１６
这样做需要将理论间的说明定义为“还原”（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参看本书第七章“说明与

还原”，而“说明”特指“对事件的说明”。



明项到被说明项之间是数学计算的关系，而不一定是逻辑演绎的关系。

在ＤＮ模型中，从说明项可计算出被说明项必然成立（ＤＳ模型也是如

此）；在ＩＳ模型中，从说明项也可以计算出被说明项有很高的概率成

立，并进一步将其近似（或约等于）为被说明项成立。

所以，在科学说明模型中，“覆盖律的论题”才是最基本的。“演绎

论题”不是最根本的，它和ＩＳ模型的归纳推论也不矛盾。亨普尔将

ＤＮ模型、ＩＳ模型以及 ＤＳ模型统称为“覆盖律模型”（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ｌａｗ

ｍｏｄｅｌｓ）①，因为这些模型中都包含了科学定律。

第三节　覆盖律论题与历史？

在第二节的讨论之后，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因果说明”能否应用于

历史领域，或是“演绎论题”会不会与ＩＳ模型矛盾，而是历史解释中是

否必须要有定律？

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Ｗｉｌｈｅｌｍ Ｗｉｎｄｅｌｂａｎｄ，１８４８—１９１５）曾经提

出，历史是研究“个殊事件的学问”（ｉ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而科学是“建

立定律的学问”（ｎ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但研究“个殊事件的学问”是否

需要普遍定律呢？多纳根和德雷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石元康在

《实证论与历史说明》一文中，非常仔细地阐发了他们对亨普尔的

批评。②

多纳根提出，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因此在人的事件中，没有放诸

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例如亨普尔说明政府机构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时，

用到了三个普遍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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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ｅｍｐｅｌＧＧ．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４１２

多纳根和德雷关于历史中有无定律的讨论，参阅石元康．实证论与历史说明．史学

评论．第６期，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０４１０８



（１）有职业的人不想失去自己的职业；

（２）当人们习惯于某种技能后不想作出改变；

（３）人们不想失去已有的权力，而希望能够发展更大的权力和威望。

显然，这三个定律都可以找出反例：有些人巴不得早些退休放弃

职业；也有人希望转变技能；虽然有些人喜欢权力，但也有厌恶权力的

隐逸之士。历史事件中太多人的因素，因此多纳根认为在历史事件中

没有普遍定律，科学说明在历史解释中是不适用的。

但多纳根的“人的事件中无定律”的立场显然太绝对了，因为我们

只要能够在人的事件中找到一条的普遍定律，就可以否证他的观点。

虽然个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自由选择，但有些事件是集体行为的结果，

可以是与个人无关的。例如，“科学通常在重视理性和崇尚实用的文化

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定律，描述的单位是文化或者国家。虽

然个人（如伽利略、牛顿）可以对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并不影响

这一宏观定律的成立。

此外，我们已经澄清了科学说明与因果说明的概念，所以在历史领

域中，只要有统计定律成立，仍然可以算是符合“覆盖律”。例如多纳根

提及的三条经济学定律，虽然可能有反例，但是如果改成以下概率很高

的统计定律，仍然可以说明政府机构的膨胀。

（１）有好职业的人通常不想失去自己的职业；

（２）当人们习惯于某种技能后有很高的概率不想作出改变；

（３）很大比例的人不想失去已有的权力，而希望能够发展更大的

权力和威望。

德雷没有提出“历史没有定律”，但他认为历史事件是独特的，因此

科学说明不能用于历史解释。例如在解释路易十四为什么不得人心

时，人们可能会提到他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如穷兵黩武，迫害异

教徒，朝廷腐败等。但是如果我们像逻辑学家那样，将其总结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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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统治者在路易十四的环境中，执行他的全部政策Ｐ１，Ｐ２，Ｐ３…就

会不得人心”，是不是形成了对历史的科学说明呢？

如果任何统治者在路易十四的环境中，执行他的全部政策Ｐ１，Ｐ２，

Ｐ３…

就会不得人心。　　　　　　　　　　 （普遍定律）

路易十四处于这样的环境中。　　　　 （初始条件）

路易十四不得人心。　　　　　　　　 （被说明项）

德雷认为这样的定律太特殊了，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路易十

四，也就不可能有同样的例子来符合这一定律。普遍定律怎么能只适

用于一个特殊例子呢？因此在历史解释中，定律是用不上的。

亨普尔在科学说明模型中，区分了说明项中的初始条件和定律。

在此，我们也可以帮亨普尔辩护，将德雷所总结的定律修改为“任何统

治者在执行某些政策时都可能增加其不得人心的概率”，这些政策可以

是所有坏政策的罗列。① 然后，我们不妨把路易十四所执行的政策，如

Ｐ１、Ｐ２、Ｐ３等作为初始条件，和这一定律合取，从而说明为什么“路易

十四不得人心”。当然，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出这些政策导致“路易十

四不得人心”的概率。

任何统治者在执行某些政策时都可能增加

其不得人心的概率。
（统计定律）

路易十四执行了Ｐ１、Ｐ２、Ｐ３等政策。　　 （初始条件）

路易十四不得人心。　　 （被说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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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也许有人会宣称，某些不好的政策如穷兵黩武在某些时候也可能很得人心。例如第

三帝国初期，希特勒的尚武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而获得了德国民众的支持。但对此我

们可以用化学中的规律来类比：虽然某些化学药品是有毒的，但它与另一些化学药品的化学

反应得到的产物却无损健康。



修改后的论证可以视为“说明概略”，为解释“路易十四不得人心”

提供了方向和轮廓。在这一说明概略中，虽然有关路易十四的初始条

件是独一无二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涉及的历史定律也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也就避免了德雷的批评。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多纳根和德雷都对科学说明模型的“覆盖律论

题”应用于历史领域提出了批评，但他们未能真正排除历史领域中可以

有定律。历史领域中至少存在着大量的统计定律，亨普尔的科学说明

模型仍然可以成立。

第四节　有意义的行为与客观性？

英国哲学家温奇（ＰｅｔｅｒＷｉｎｃｈ，１９２６—１９９７）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这一角度，批评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科的可能性。温奇深受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使用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与实在的论述，

以及“语言游戏”等概念，辩称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应用到社会科学中

来。因为人的行为是受规则支配的（ｒｕｌｅｇｏｖｅｒｎｅｄ），是“有意义的行

为”（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①

人的行为当然要受到文化规则和规范的影响，因此社会科学中有

很多解释要依赖于这些规则和规范。规则性的说明和使用自然规律

（包括决定论规律和统计规律）的科学说明模型是否一样呢？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自然真理（ｔｒｕｔｈｂｙｎａｔｕｒｅ）和规范真理

（ｔｒｕｔｈｂｙ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的区分。前者是普遍成立的，后者因文化而异。

物理学是典型的自然真理，因为它被认为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所有

文化都必须遵循它的规律。语言则属于规范真理，例如汉语和英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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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 ＷｉｎｃｈＰ．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ｎｄｅｄ，１９９０



有各自的约定，汉语的语法和拼写规则不能照搬到英语中去，反之

亦然。

人的行为受文化规则和规范的支配，因此在解释这些现象时需要

用到规范真理。例如中国大陆车辆靠右边行驶，因为中国大陆的交通

规则是车辆右行。但这不是一个普遍定律，只是一个社会规范。英国、

中国香港的交通规则是车辆靠左行驶。规则性的说明可以举例如下：

香港的交通规则是车辆靠左行驶。　　　　（规则）

某人在香港按规则开车。　　　　　　　　（初始条件）

所以某人靠左行驶。　　　　　　　　　　（被说明项）

在这一说明模型的说明项中，只用到了规则而没有涉及科学定律。

这样一来，似乎在解释人的行为时，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中的“覆盖

律论题”就失效了，科学说明模型在社会科学中不再适用了。

但我们仍可试着为亨普尔辩护，将文化规则和规范作为说明的初

始条件，然后再补充科学定律，就可以维护“覆盖律论题”。这样，规则

性的说明就被修改为：

车辆按方向分道行驶最安全。　　 （科学定律）

香港按安全原则制定靠左行车的交通规则。

某人在香港按规则开车。
（初始条件）

所以某人靠左行驶。　 （被说明项）

这样的说明形式是符合科学说明模型的，因此温奇所提出的“人的

行为是规则支配的”，其主要挑战应该针对的是社会科学的“客观

性”。① 如果社会科学不是客观的，而自然科学通常被认为是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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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客观性”的概念分析，可参阅石元康．意义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食货月刊》复
刊第１２卷第７期，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５



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否应用于社会科学也就成了问题。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客观性”是个很大的问题，笔者在此只能

作简单讨论。在历史学领域中，兰克（ＬｅｏｐｏｌｄｖｏｎＲａｎｋｅ）主张历史学

应“如实地重构过去”，即科学的历史是对过去的客观描述。他的观点

被称为“客观主义”。

与此相反，不少学者强调历史研究是选择性的（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与评价

性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这二者都是依赖于价值的。而“客观性”是独立于价

值的（ｖａｌｕｅｆｒｅｅ），因此历史研究不可能是客观的。他们的观点被称为

“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论证主要有：首先，历史的主题是价值负荷

的（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ｒｇｅｄ）；其次，历史学家在建构历史时的题目选取是价值引

导的（ｖａｌｕｅｇｕｉｄｅｄ）。这两点构成了“相对主义的源泉”（ｔｈｅ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ｈｅａｄ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①

相对主义者对人文学科“客观性”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但自然科

学是否如他们认为的那样就是客观的呢？

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表现在它是对自

然现 象 的 真 实 描 述。例 如，英 国 哲 学 家 与 历 史 学 家 柯 林 伍 德

（Ｒ．Ｇ．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１８８９—１９４３）写道：

对科学家来说，自然界总是并且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决

不是单纯的现象，决不是单纯被观赏的景观，而是这样的事物：历史学

家不是在看着它们而是要看透它们，以便识别其中的思想。②

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库恩的“范式”概念的严重挑战。他在《科学革

命的结构》一书中，将自然科学的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所谓

常规科学，就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解谜”活动。不同的

范式有不同的世界观，拥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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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ｒａｙＷ 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６４．２３２４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４３



之中。

因此，自然科学对世界的描述不是必然的、唯一的，而是相对于范

式而言的。自然科学家不是在“看”（ｓｅｅ），而是“看做”（ｓｅｅａｓ）。正如

有人将鸭兔图“看做”鸭子，有人“看做”兔子，不同范式的科学家“看做”

也会不同。例如经典力学把时空“看做”为静止、绝对的；相对论却把时

空“看做”是物体运动的参量，是相对于参照系而言的。因此，在这个意

义上，自然科学家也不是在“看着”自然界，而是要“看透”它们。①

其次，很多人认为自然科学是独立于价值的，因此是客观的。这一

点也受到很多科学哲学家的质疑。

例如，库恩在《客观性、价值判断与理论选择》一文中提到，科学理

论的选择并不在于其客观性，而是科学家根据价值观所作的决定。这

样的价值观包括精确性（ａｃｃｕｒａｃｙ）、一致性（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广阔的视野

（ｓｃｏｐｅ）、简单性（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以及丰富性（ｆｒｕｉｔｆｕｌｎｅｓｓ）等。科学理论的

选择虽然不是个人的，但也不是客观的，而是接受了共同体训练的“科

学家的集体判断”。他进而提出，“客观性”应当用精确性、一致性等价

值判准来分析，这样“表明的可能不是客观性的界限，而是客观性的

意义”。②

亨普尔在《科学与人类价值》一文中也提出，科学不能为“绝对价值

判断”（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提供有效性证明，反而科学知识

却需要价值预设。③

因此，虽然温奇提出了社会科学中人的行为受文化规则和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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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ＫｕｈｎＴ．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ｎｄｅｄ，１９７０

ＫｕｈｎＴ．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３２０３３９

ＨｅｍｐｅｌＣ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ＫｌｅｍｋｅＥＤ，ｅｔａｌｅｄ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Ｂｏｏｋｓ，３ｒｄｅｄ，１９９８．１１０１２７



支配，进而探究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但如果自然科学也同样面临

“客观性”的挑战，同样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价值判断，那么我们有理由

怀疑，客观性问题还不足以表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

分离。①

虽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

然的现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有意义的行为”。但研究对

象的不同，只是说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本体论上可能不同，是否

导致方法论的不一致，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②

第五节　说明与解释？

与前面的批评相比，加拿大著名政治哲学家泰勒（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ａｙｌｏｒ）

提出的挑战更加审慎而有力。他将人文学科领域中的“解释”和自然科

学中的 “说 明”作 了 区 分，从 而 试 图 把 “解 释 科 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作为“人的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ｎ），与自然科学区别

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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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石元康还提到了自然科学的辩护有一套客观的程序，因此是客观的。其实，科学的

辩护方法从卡尔纳普的归纳逻辑，到波普尔的“假说否证法”，再到现在的贝叶斯算法，一直未

能成功。现在，科学哲学界基本上放弃了对这样的科学方法的探寻。他还提到了“题目的选

取”和“对象的建构”这两个概念，来说明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是客观的。我对此的回

应是，首先，自然科学的选题也可以影响科学的内容，例如中国古代从生命现象入手，看到的

是有机的世界，然后将这一世界观推广到机械运动；近代科学从机械运动入学，看到的是机械

论的世界，再将此推广到生命领域。其次，自然科学的对象也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价值判断

（而不仅是直觉形式与知性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的对象也是建构的。科学哲学中

的社会建构论（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更是将科学知识看做是社会、文化、历史的建构产物。

此外，社会科学的定律可以和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真实。例如，“大跃进”因为违反了经济规律，

它引起的灾害和原子弹的威力（根据自然科学定律制造）一样是客观的。

例如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现象，而物理学研究的对象通常是没有生命的，但我

们一般认为二者在方法论上是统一的。



“解释”一词的具体哲学涵义，可追溯到西方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

马赫（Ｆ．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１７６８—１８３４）以来的“解释学”传统。后来很

多欧陆哲学家如狄尔泰（Ｗｉｌｈｅｌｍ Ｄｉｌｔｈｅｙ，１８３３—１９１１）、海德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７６）、伽达默尔（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

１９００—２００２）、利柯（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１９１３—２００５）等人对此都有详细的阐

述。在帕尔默（Ｒ．Ｅ．Ｐａｌｍｅｒ）看来，解释学试图超越近代科学的“主体

—客体图式”（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ｓｃｈｅｍａ），是对自然科学的“科学客观性”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批判。①

泰勒认为，解释的对象通常是文本或是诸如此类可以有意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的东西。它通常有三个条件：首先必须是有涵义（ｓｅｎｓｅ）

的；其次它的涵义可以和其表达式分离；此外，它的涵义也是针对某个

主体而言的。解释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其对象背后的融贯性和涵义。

泰勒把人类看做是“自我解释的动物”（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ａｎｉｍａｌ）。

人的行为是有意义的，因此只能用解释的方法来阐发。而且意义是相

对于主体而言的；是可以和其表达相分离的；只在某领域有意义，并和

其他事物的意义相联系。② 这显然和自然科学寻找普遍定律的做法是

不一样的。

泰勒对“解释”和“说明”的区分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这个区分成

立，似乎自然科学的说明和人的科学的解释，就不再是遵守同样的方法

论模式。但这一结论会导致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分

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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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ＰａｌｍｅｒＲ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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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Ｂｏｏｋｓ，３ｒｄｅｄ，

１９９８．１１０１２７



我认为，库恩对泰勒的回应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① 泰勒认为

自然科学是普遍成立的（用解释学的话来说就是有科学客观性），所以

天文现象的知识也是普遍的，即人类有“共同的天体”（ｈｅａｖｅｎｆｏｒａｌｌ）。

库恩反驳了这一说法。他指出，古希腊的天体和我们现在就不一样，因

为希腊人和现代人采用的是不同的分类法。希腊人将天体分为三类：

恒星、行星和流星，但和现代人不同的是，他们将太阳、月亮放在行星

的范畴之中，因为太阳、月亮和火星、水星、金星等行星更为相似。而

我们现在是把太阳当做恒星，月亮当做卫星。因此，套用库恩的术

语，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

有效。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除了“范式”概念，还提出了“科学

共同体”的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自然领域还是人文领域的概念，所

有的概念都是共同体所拥有的。这些共同体因为文化或语言的不同，

会导致概念上的差异。所以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它的概念词汇

也会因为“范式”的不同而意义不一样。

库恩表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一样，都既有说明又有解释。例

如，自然科学中存在着大量的解释。刚刚加入科学共同体的人，需要由

资深科学家解释科学符号的意义以及科学仪器的使用。尤其在科学革

命之后，许多新的概念或仪器更需要解释，如新范式中的“波粒二象性”

是什么意思，核磁共振仪该如何使用？这些不能靠普遍定律来说明，因

为人们对定律中的符号等还不了解。换言之，普遍定律中的符号、意

义、应用等，本身不能靠普遍定律来说明，只能靠解释。

例如，以下两个自然科学中的问题看起来形式是一样的：

６０１

说明、定律与因果

① 库恩的回应可参阅ＫｕｈｎＴ．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ＫｌｅｍｋｅＥ
Ｄ，ｅｔａｌｅｄ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Ｂｏｏｋｓ．
３ｒｄｅｄ，１９９８．１２８１３４



（１）为什么相对地面以接近光速运动的物体质量增大了？

（２）为什么时间是相对于参照系而言的？

但其实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科学说明的，可以用狭义相对论的公式来推

导。第二个问题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时间”概念，这就不能由相对论的

定律来说明了，而需要在相对论的范式中解释“时间”概念是怎么一

回事。①

人文学科中除了解释，有没有说明呢？按库恩的想法，目前的人文

学科仍然处于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前范式阶段”。如果人文学科能

够像自然科学那样建立起自己的范式，那么人文学科的专家也能够像

自然科学家那样从事解谜的工作。当他们用人文学科的定律来阐述人

的行为时，就构成了说明。

例如以下两个历史领域中的问题，就可以分别归入解释和说明的

范畴：

（３）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４）为什么会发生法国大革命？

问题三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所以需要历史学家根据

不同的价值标准作出解释。而问题四要求历史学家详细地描述出法国

大革命这一事件产生的条件。如果这些历史学家拥有相同的范式，信

奉相同的历史规律，那么他们给出的说明也应该是一致的。②

因此，库恩同意“说明”和“解释”的区分，但不同意将此区分用来划

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如果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都包含大量

的解释；而一旦人文学科建立自己的范式之后，也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

７０１

第八章　科学说明与历史解释

①

②

这样的解释对于相对论范式是有意义的，但在经典力学的范式中就成了“虚假

问题”。

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历史领域仍处于“前范式阶段”，所以不同学派的历史学家给出

的说明是不一样的。



形成说明，那么笔者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仍然可以是

统一的。

第六节　小　　结

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统一性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科学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可以推广到人文学科

领域。科学主义的代表是逻辑实证主义，其中卡尔纳普和纽拉特

（Ｏ．Ｎｅｕｒａｔｈ）的“统一科学”或“物理主义”论题，更是希望将所有的经

验科学都统一起来，并最终还原为物理学。与科学主义立场相对立的

学者，德雷称之为观念论者（Ｉｄｅａｌｉｓｔ）①。他们倾向于认为人文学科与

自然科学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应当各守其界，互不侵犯。

本章回溯了亨普尔提出的科学说明模型，并探讨了应用于人文学

科的可能性。在亨普尔看来，所有的经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学

科，虽然在内容上会有不同，但在方法论上是统一的。他的科学说明模

式既可以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说明，也可推广到历史解释。为此他提出

省略说明、部分说明、说明概略等概念，并且分析了历史解释中常有用

的“发生论说明”和“理性说明”，从而表明它们也是符合自己的科学说

明模型。

对此，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异议。笔者分析了“演绎论题与

因果说明”、“覆盖律论题与历史”、“有意义的行为与客观性”、“说明与

解释”四个问题，分别作出了回应。

笔者认为，首先，演绎论题不是科学说明的根本论题，覆盖律才是

最基本的，将科学说明等同于因果说明是不准确的；其次，历史领域中

可以有定律，覆盖律论题在历史说明中也是必需的；再次，自然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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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一样，都需要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判断，都是“看做”而不是

“看”；最后，解释和说明是所有经验科学都要涉及的，因此“说明”和“解

释”的区分，不足以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划界标准。

当然，这样的讨论或许还不足以证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方法

论上就是统一的。但笔者赞同康德的观点，追求“系统的统一性”

（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ｙｓｔｅｍ）是人类的理想之一。“理想”虽然不像“范畴”概念那

样具有“客观有效性”（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却是指导人类行为的动力。

正如人类会不断追求“德福一致”的理想一样，人类也会不断地寻找自

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当然，最终的统一未必如早期的逻辑实

证论者设想的那样，由自然科学来统一人文学科。而可能是随着自然

科学中的人文因素不断被发现，从而找到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

切入点。不仅人文学科可以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也需要向

人文学科学习，从而二者统一为“人类的知识”。

这一立场不仅表明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法论统一性，其实

也是科学主义与观念论的统一。因为它既承认了科学主义所希望的科

学与人文的统一，同时也承认了观念论的立场，即“解释”和“说明”至少

目前在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只不过二者的区分，不足以表明自然科学

和人文学科的分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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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综合：说明、定律与因果

科学说明、自然定律与因果性，这三个概念都是西方科学哲学中的

核心课题。国际科学哲学协会（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

称ＰＳＡ）的２００８年度年会上，就曾把归纳问题与因果（及其与定律、说

明的关系）列为一般科学哲学的两大重点研究对象。

说明、定律与因果这三个概念又是紧密相联系的：亨普尔的科学

说明模型中必须包含科学定律，因此也被称为“覆盖律模型”；我们通常

认为只有自然定律才能说明特定现象，而偶适概括就不具备这样的功

能；定律与因果性孰者在先，有没有不呈现规则性的单一因果；科学说

明最重要的是提供律则期待性，还是提供因果机制，这些问题彼此交

错，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群。

笔者分别研究了说明、定律与因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与论证，并且最终对这些问题形成了较为统一而综合的观点。此外，笔

者也研究了相关的专题，例如说明与还原的关系，说明与解释的关系

等。希望笔者的研究对于解决说明、定律与因果这一科学哲学的核心

问题群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在此，我把本书各章的内容总结一下：

（１）亨普尔科学说明模型及其问题

亨普尔提出了科学说明的演绎律则模型（简称ＤＮ模型）、归纳
统计模型（简称ＩＳ模型）以及演绎统计模型（简称ＤＳ模型），以及三种

简化形式：省略说明、部分说明与说明概略。但是亨普尔的科学说明

模型遇到了不对称问题、不相干问题、高概率要求以及最大明确性要求

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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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科学说明六十年

因此在亨普尔之后，科学说明主要有三大观念：①认知观，即遵从

亨普尔开辟的认知路线，主张说明一个事件就是表明该事件被期待发

生，如范弗拉森的说明语用学、基切尔的说明统一模型等；②模态观，

认为科学说明是为了表明被说明项必然发生，如梅勒对概率说明的模

态解释；③本体观，即科学说明是要揭示现象发生的因果性和内在机

制，阐明它在整个自然图景和层次结构中的地位，如萨尔蒙的因果理

论、雷尔顿的ＤＮＰ模型。

笔者认为，对科学说明问题的讨论，最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科学定

律。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型也被称为“覆盖律模型”，其主要特征在于，

所有科学说明都需要包含科学定律。但什么是科学定律，亨普尔试图

给出“似律句”的一般形式，但没有成功。因此，科学说明中的核心概念

“科学定律”本身是含混不清的，科学说明模型的建立最终依赖于我们

对科学定律的认识。

（３）自然定律的本质

在科学哲学中，关于自然定律的探讨主要有规则性进路和必然性

进路。规则性进路认为自然定律只是物体实际上如何行动的真实描

述；必然性进路认为自然定律不仅描述世界是怎样，而且断言世界必须

怎样。然而规则性进路遇到了不透明与验证问题，以及知识论与本体

论的混淆；而必然性进路始终难以给出“必然性”的定义，因此会遇到识

别问题与推论问题，也难以克服无个例定律的问题等。范弗拉森和吉

尔否定自然定律的做法，只是改变了问题的提法，并没能取消或解决问

题。米切尔的科学定律维度很有见地，但是她反对自然定律与偶适概

括的二分，不是很有说服力。

笔者提出，自然定律的必然性是由自然界规定的，这是个本体论问

题，必然性进路对此有很好的总结；自然定律是我们用以解释和改造世

界的最佳融贯系统，规则性进路较好地回答了自然定律的知识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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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回到休谟，把规则性进路和必然性进路有机地结合起来。

（４）科学说明的观念与自然定律的进路

这一部分综述了科学说明的主要观念与自然定律的两大进路的关

系，论证了①范弗拉森的说明语用法只是对说明逻辑的补充，如果我们

追问什么是相关联系，最终仍然避不开定律，基切尔的说明统一模型能

够和自然定律的规则性进路很好地吻合；②梅勒对概率说明持模态解

释，但其定律观却是规则性进路，之间可能有不一致之处；③萨尔蒙主

张科学说明离不开因果的或定律的规则性，本体观要坚持覆盖律论题，

而雷尔顿的ＤＮＰ模型也需要定律，其定律观是规则性进路；④沃特金

斯的演绎论也必须依靠必然定律或机会定律；⑤卡特赖特主张所有定

律都是其他情况均同定律，所以提出说明的影像论。

最终笔者主张：①科学说明的观念与自然定律的进路之间存在着

紧密联系，相比较而言，说明的统一模型与定律的规则性进路最相吻

合；②在科学说明中，定律是必不可少的，覆盖律论题仍然是经验论的

“教条”。

（５）因果机制与定律说明

萨尔蒙提出科学说明是要提供“因果机制”。在他看来，因果性是

优先的，有了因果才有说明；而且他认为有些因果是可以不需要定律

的，所以因果也比定律更为基本。

我从四个方面对萨尔蒙的观点进行反驳：①萨尔蒙用“记号传递”

作为区分因果过程和虚假过程的条件，可能绕不开因果概念，会有循环

定义的问题。②萨尔蒙承认单一因果，但是单一因果只有在我们对科

学定律有所认识时才能予以辨别。③因果性可以表达为定律形式，但

是并不是所有的定律都可以表达为因果，例如量子力学中的全同粒子

的关联可以表现为定律形式，但二者之间并没超距的因果作用。④萨

尔蒙认为科学说明应该是本体观，但是科学说明作为人的活动应该是

认识观。即便从本体论可能是萨尔蒙所谓“从下至上式”，但是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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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科学说明应该是“从上至下式”。

笔者最终提出：在本体论上的次序是事件（或过程）、因果、规则性

（定律）、科学体系，但在认识论上的次序可能是科学体系、定律，然后再

有说明和因果。

（６）有没有其他情况均同定律

厄曼、罗伯茨、史密斯（简称ＥＲＳ）为反对其他情况均同（简称ＣＰ）

定律提出了若干论证：①如果我们正确使用科学语言，ＣＰ条件可以很

容易地被消去。②如果我们不能用可检验的辅助假说来替换ＣＰ条

件，ＣＰ定律不能够被检验。③所谓的ＣＰ定律只不过是由非律则性假

定来限定的展开式微分方程，而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笔者对此逐一提出了反驳：①ＣＰ可能包括无限多的条件，因此即

使是用科学语言，仍然是不可消去的。②我们可以检验ＣＰ定律的逆

否命题，从而检验ＣＰ定律本身。③厄曼把ＣＰ陈述看成展开式微分方

程而非定律，与他的 ＭＲＬ定律观不一致。展开式微分方程也应是定

律。笔者还提出思想实验表明，ＥＲＳ对真值条件和应用有效性条件的

区分及其依附性论题，可能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我们放弃当代科学中的柏拉图主义残余，笔者

对ＣＰ定律概念持审慎的乐观态度。

（７）说明与还原

说明与还原在逻辑结构上相近，所以内格尔就曾用亨普尔的科学

说明模型来表征理论还原。笔者回顾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且把“还

原”概念细分为：语言还原、理论还原、学科还原、微观还原、本体论还

原、方法论还原、知识论还原、说明还原等诸多概念。

笔者进而对相应的还原论给出了简评：①语言还原（统一科学的

语言）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是会遇到整体论问题。②理论还原、学科

还原与微观还原三者密切联系，而且是要求越来越高。因为理论还原

就很成问题，以理论还原为基础的学科还原与微观还原，那就更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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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③本体论还原（也被称为“构成唯物论”）是目前科学界最能接受的

还原论。④方法论还原（也称为“分解策略”）是科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

方法，但是笔者提醒要注意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学习。⑤知识论还原

可分为理论还原和说明还原，二者都遇到很大困难，因此知识论还原也

是不可行的。

（８）科学说明与历史解释

亨普尔希望把自己的科学说明模型推广到人文学科领域，在方法

论上实现经验科学的统一性。但是他的努力遭到了许多哲学家尤其是

历史学家的批评。笔者分别做出了回应：首先，演绎论题不是科学说

明的根本论题，覆盖律才是最基本的，将科学说明等同于因果说明也是

不准确的；其次，历史领域中可以有定律，覆盖律论题在历史说明中也

是必需的；再次，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都需要学术共同体的价值

判断，都是“看做”而不是“看”；最后，解释和说明是所有经验科学都要

涉及的，因此“说明”和“解释”的区分，不足以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

的划界标准。

笔者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仍然可以是

统一的。这样的统一未必是以自然科学来征服或取代社会科学和人文

学科方式来完成，而可能是在自然科学中找到人文的因素，通过向社会

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习，最终三者统一为人类的知识。

（９）说明、定律与因果

这一专题其实也是笔者最终形成的整体论式综合。我们的科学知

识是整体式的体系，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定律。有了定律，我们可以说

明和预测世界上的现象，也可以在科学与现实生活中寻找因果关系。

说明、定律与因果这三个概念我们都可以有更为松散的理解，这样这三

个概念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也能够很好地应用到社会科学中去。

于是，自然与人文的界限可以打通，我们最终又回了统一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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